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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一章  緒論 

1.1 前言 

目前國內交通工程規劃設計之參考標準主要有「道路交通標誌標線

號誌設置規則」（以下簡稱設置規則）及「交通工程規範」（以下簡稱

交工規範）兩者。其中設置規則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由交通部及內

政部合頒。在內容的呈現上係以各單一標誌、標線、號誌為主體，分別

論述其形式與功能。雖可讓交通工程師瞭解各單一標誌、標線、號誌之

基本型態、設置目的與管制功能，但因缺乏各設施間的搭配設置方式與

交互影響之說明，以致第一線交通從業人員在應用上，可能會產生設計

上之缺漏。 

由於設置規則缺乏組合式的應用範例，因此透過產出標誌標線號誌

設置圖例參考指引，希冀能提供第一線交通從業人員在設置標誌、標線、

號誌時能有所參考及依循。此外，本參考指引主要提供第一線交通從業

人員在進行標誌、標線、號誌設置時之參考圖例。有關標誌、標線、號

誌之設計仍應遵循國內相關法規及規範之規定；另涉及公路路線設計規

範、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農路設計規範之規劃設計流程及相

關規範如何運用部分，請參照交通部公路局「整體道路規劃指引」，不

納入本指引內容。 

 

1.2 一般道路情境定義及選擇 

本指引主要提供一般道路情境之設置圖例及運用解說（草案），因

此首先針對一般道路情境定義如下： 

「一般道路情境為路型較為單純之一般公路(非高快速公路)及市區道

路，包含正交路口（含三叉與四叉）、斜交路口，並排除複雜道路情境

（多岔路口、車道實體分隔、鐵路平交、高速公路上下匝道口處、圓環、

山區路段等型態）。」。本年度（113 年）先研提一般道路情境之設置圖

例及運用解說（草案），並於 114 年度研提複雜道路情境之設置圖例及運

用解說（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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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產生設置圖例並據以研擬運用解說，在一般道路情境類型的分

類上，主要以四個維度做為劃分依據，四個維度分別為：1.三叉路口與四

叉路口、2.無號誌與號誌化、3. 市區（都市計畫區等）與鄉區 （非都市計

畫區等）、4.斜交與正交，再加上匯入型等。因此，本指引共提出一般道

路情境之交叉口共計 18 種，彙整如表 1.2-1 所示，即為 18 種一般道路情

境之「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參考指引：一般道路常見情境（草

案）」。 

表 1.2-1 一般道路常見情境設類型彙整表 

項次 情境型式說明 情境圖例對應編號 

1 無號誌市區正交三叉路口 圖 2.1-1 

2 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 圖 2.2-1 

3 無號誌市區匯入型巷道路口 圖 2.3-1 

4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 圖 2.4-1 

5 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 圖 2.5-1 

6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 圖 2.6-1 

7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 圖 3.1-1 

8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 圖 3.2-1 

9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 圖 3.3-1 

10 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 圖 3.4-1 

11 無號誌市區正交四叉路口 圖 4.1-1 

12 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 圖 4.2-1 

13 無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 圖 4.3-1 

14 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 圖 4.4-1 

15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 圖 5.1-1 

16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 圖 5.2-1 

17 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 圖 5.3-1 

18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 圖 5.4-1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對於這些路口會用到的標誌、標線項目及號誌使用條文，即為本草

案運用解說的項目。每一種情境皆以實際的道路交叉口為基礎，並考慮

該交叉口周邊環境，以決定應設置哪些交通工程設施，包括標誌、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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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號誌；再針對這些標誌、標線及號誌所涉及的條文，在不違反現有設

置規則條文內容之下，進行設置圖例的繪製及標誌、標線與號誌的運用

解說，故這些標誌、標線及號誌即符合現況交叉口環境下一般道路情境

的需求。此運用解說即在說明如何設置較佳，以避免出現設置錯誤，或

設置不一致，也因此得以避免引起用路人誤解或造成用路的危險。 

就前述 18 種一般道路情境中的各類路口，針對這些路口會用到的標

線，共計有 26 項。就這些標線的設置規則條文，進行設置圖例繪製與運

用解說。本指引運用標線對應的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如表 1.2-

2 所示。 

表 1.2-2 本指引運用標線對應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表 

項次 標線名稱 設置規則條文 設置圖例對應編號 

1 視覺化減速標線 設置規則第 159-1 條 圖 2.2-2 

2 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 設置規則第 162 條 -- 

3 分向限制線 設置規則第 165 條 圖 2.4-3、圖 3.2-2 

4 禁止停車線 設置規則第 168 條 圖 2.5-2 

5 禁止臨時停車線 設置規則第 169 條 圖 2.5-3 

6 停止線 設置規則第 170 條 圖 2.1-2 

7 槽化線 設置規則第 171 條 
圖 2.1-5、圖 3.3-2、

圖 4.2-2 

8 讓路線 設置規則第 172 條 
圖 2.4-2、圖 2.6-4、

圖 4.2-5 

9 網狀線 設置規則第 173 條 圖 3.1-2 

10 機慢車停等區線 設置規則第 174-2條 圖 5.2-2 

11 人行道標線 設置規則第 174-3條 
圖 2.1-3、圖 3.4-2、

圖 4.4-4 

12 「停」標字 設置規則第 177 條 圖 2.2-2、圖 2.5-4 

13 速度限制標字 設置規則第 179 條 圖 3.1-3 

14 行車分向線 設置規則第 181 條 圖 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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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車道線 設置規則第 182 條 圖 2.6-2 

16 路面邊線 設置規則第 183 條 
圖 2.1-4、圖 2.1-10、

圖 4.2-4、圖 4.4-2 

17 快慢車道分隔線 設置規則第 183-1條 圖 2.4-4、圖 2.6-3 

18 左彎待轉區線 設置規則第 184 條 圖 5.1-2 

19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 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圖 2.1-2、圖 2.1-6、

圖 2.2-4、圖 2.4-6、

圖 2.6-5、圖 4.2-6、

圖 4.3-2、圖 4.4-4、

圖 5.1-3、圖 5.3-5 

20 自行車穿越道線 設置規則第 186-1條 圖 3.3-3 

21 指向線 設置規則第 188 條 圖 2.3-2 

22 車道縮減標線 設置規則第 188-1條 圖 5.4-2 

23 路口行車導引線 設置規則第 189 條 
圖 2.1-7、圖 4.1-2、

圖 5.3-2 

24 穿越虛線 設置規則第 189-1條 
圖 2.1-8、圖 3.1-4、

圖 5.1-4 

25 車輛停放線 設置規則第 190 條 圖 2.1-9、圖 2.1-10、 

26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 設置規則第 191 條 圖 5.2-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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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 18 種一般道路情境中的各類路口，針對這些路口會用到的標

誌，共計有 25 項。就這些標誌的設置規則條文，進行設置圖例繪製與運

用解說。本指引運用標誌對應的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如表 1.2-

3 所示。 

表 1.2-3 本指引運用標誌對應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表 

項次 標誌名稱 設置規則條文 設置圖例對應編號 

1 彎路標誌 設置規則第 24條 圖 3.4-3 

2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 設置規則第 28條 圖 3.3-4、圖 5.4-3 

3 岔路標誌 設置規則第 30條 圖 4.2-7 

4 注意號誌標誌「警 23」 設置規則第 33條 圖 3.4-4 

5 路面高突標誌「警 31」 設置規則第 38條 圖 4.3-4 

6 當心行人標誌「警 34」 設置規則第 41條 圖 2.1-11 

7 慢行標誌「警 49」 設置規則第 54條 圖 4.1-3 

8 停車再開標誌「遵 1」 設置規則第 58條 圖 2.1-12 

9 讓路標誌「遵 2」 設置規則第 59條 圖 2.4-7 

10 道路遵行方向 設置規則第 61條 圖 2.2-5、圖 2.3-3 

11 靠右行駛標誌「遵 18」 設置規則第 64條 圖 2.4-8 

12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 設置規則第 65條 圖 5.2-4 

13 禁行方向標誌 設置規則第 74條 圖 2.3-5 

14 禁止迴車標誌「禁 22」 設置規則第 75條 圖 5.2-5 

15 禁止停車標誌「禁 25」 設置規則第 78條 圖 2.5-5 

16 禁止臨時停車標誌「禁 26」 設置規則第 79條 圖 3.1-5 

17 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 1」 設置規則第 81條 圖 4.4-5 

18 最高速限標誌「限 5」 設置規則第 85條 圖 2.1-13 

19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 22.2」 設置規則第 96條 圖 5.2-6、圖 5.2-7 

20 路名標誌「指 25 、指 25.1 」 設置規則第 99條 圖 3.2-3 

21 停車處標誌「指 46」 設置規則第 118條 圖 2.5-6、圖 5.1-6 

22 學校標誌「指 62」 設置規則第 126條 圖 2.1-14 

23 醫院標誌「指 63」 設置規則第 127條 圖 5.3-7 

24 車道預告標誌「輔 1」 設置規則第 133-1條 圖 5.1-7 

25 機車可以直接左轉 設置規則第 137條 圖 5.1-7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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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前述 18 種一般道路情境中的各類路口，針對這些路口會引用到的

號誌條文共計有 13 項。就這些號誌的設置規則條文，進行設置圖例繪製

與運用解說。本指引運用號誌對應的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如

表 1.2-4 所示。 

表 1.2-4 本指引運用號誌設置規則條文與設置圖例彙整表 

項次 號誌 設置規則條文 設置圖例對應編號 

1 
號誌燈面數及設置之規

定 
設置規則第 201條 

圖 3.1-10、圖 3.3-7、

圖 3.3-8、圖 3.3-9、 

圖 3.4-7、圖 5.1-9、 

圖 5.2-10、圖 5.2-11 

2 
號誌每一燈面之燈色及

鏡面數規定 
設置規則第 202條 

圖 3.1-6、圖 3.1-7、 

圖 3.1-8、圖 3.1-9、 

圖 3.2-4、圖 3.2-5、 

圖 3.3-5、圖 3.4-6、 

圖 3.4-8、圖 5.1-8、 

圖 5.2-8、圖 5.2-9、 

圖 5.3-8、圖 5.4-4、 

圖 5.4-5 

3 
號誌燈面之鏡面排列順

序規定 
設置規則第 203條 

圖 3.1-6、圖 3.1-7、 

圖 3.1-8、圖 3.1-9、 

圖 3.2-4、圖 3.2-5、 

圖 3.3-5、圖 3.4-6、 

圖 3.4-8、圖 5.1-8、 

圖 5.2-8、圖 5.2-9、 

圖 5.3-8、圖 5.4-4、 

圖 5.4-5 

4 
號誌鏡面與圖案之設計

規定 
設置規則第 204條 

圖 3.1-7、圖 3.1-9、 

圖 3.2-5、圖 5.2-9 

5 
行車管制號誌各燈號顯

示之意義 
設置規則第 206條 

圖 3.1-7、圖 3.1-9、 

圖 3.2-5、圖 5.2-9 

6 
行人專用號誌各燈號顯

示之意義 
設置規則第 207條 

圖 3.1-18、圖 3.1-19、 

圖 3.1-20、圖 3.1-21、 

圖 3.1-22、圖 3.1-23、 

圖 3.1-24、圖 3.1-25 

7 
行人專用號誌各燈號顯

示之意義 
設置規則第 212條 

圖 3.1-18、圖 3.1-19、 

圖 3.1-20、圖 3.1-21、 

圖 3.1-22、圖 3.1-23、 

圖 3.1-24、圖 3.1-25 

8 
行車管制號誌箭頭綠燈

之應用原則 
設置規則第 213條 

圖 3.1-7、圖 3.1-9、 

圖 3.2-5、圖 5.1-11、 

圖 5.1-12、圖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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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燈面顯示禁止事項 設置規則第 214條 
圖 3.1-7、圖 3.1-9、 

圖 3.2-5、圖 5.2-9 

10 各類號誌設置高度規定 設置規則第 220條 圖 3.1-17、圖 3.1-18 

11 
行車管制號誌之佈設原

則 
設置規則第 221條 

圖 3.1-6、圖 3.1-7、 

圖 3.1-8、圖 3.1-9、 

圖 3.2-4、圖 3.2-5、 

圖 3.3-5、圖 3.4-6、 

圖 3.4-8、圖 5.1-8、 

圖 5.2-8、圖 5.2-9、 

圖 5.3-8、圖 5.4-4、 

圖 5.4-5 

12 行人專用號誌佈設原則 設置規則第 222條 

圖 3.1-18、圖 3.1-19、 

圖 3.1-20、圖 3.1-21、 

圖 3.1-22、圖 3.1-23、 

圖 3.1-24、圖 3.1-25 

13 行人專用號誌佈設條件 設置規則第 228條 

圖 3.1-18、圖 3.1-19、 

圖 3.1-20、圖 3.1-21、 

圖 3.1-22、圖 3.1-23、 

圖 3.1-24、圖 3.1-25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本指引之圖例，未特別敘明者，皆以圖片上方為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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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名詞解釋 

有關本參考指引使用名詞之解釋，參考資料來源包括： 

1.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交通部，113 年 05 月 29 日。 

2. 公路法，交通部，112 年 12 月 06 日。 

3. 交通工程規範，交通部，110 年 09 月 。 

4. 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交通部，112 年 0 6 月 。 

5.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內政部，110 年 08 月 11 日。 

6. 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內政部，113 年 09 月 12 日。 

 

各名詞之定義分別說明如下： 

一、道路 

指公路、街道、巷衖、廣場、騎樓、走廊或其他供公眾通行之

地方。 

二、車道 

指以劃分島、護欄或標線劃定道路之部分，及其他供車輛行駛

之道路。 

三、人行道 

指為專供行人通行之騎樓、走廊，及劃設供行人行走之地面道

路，與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 

四、行人穿越道 

指在道路上以標線劃設，供行人穿越道路之地方。 

五、標誌 

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以文字或圖案繪

製之標牌。 

六、標線 

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警告、禁制、指示，而在路面或其他設

施上劃設之線條、圖形或文字。 

七、號誌 

指管制道路交通，表示行進、注意、停止，而以手勢、光色、

音響、文字等指示之訊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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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車輛 

指非依軌道電力架設，而以原動機行駛之汽車（包括機車）、

慢車及其他行駛於道路之動力車輛。 

九、大眾捷運系統車輛 

指大眾捷運法所定大眾捷運系統使用之專用動力車輛。 

十、臨時停車 

指車輛因上、下人、客，裝卸物品，其停止時間未滿三分鐘，

保持立即行駛之狀態。 

十一、停車 

指車輛停放於道路兩側或停車場所，而不立即行駛。 

十二、公路 

指國道、省道、市道、縣道、區道、鄉道、專用公路及其用地

範圍內之各項公路有關設施。 

十三、慢車 

指腳踏自行車、電動輔助自行車、電動自行車，三輪以上人力

或獸力行駛之車輛。 

十四、公共設施帶 

指在人行道或分隔島範圍內設置公共設施及植栽之空間。 

十五、交通寧靜區 

指劃定某線道路或部分路段禁止按鳴喇叭或限制車行速率，並

設置車輛減速設施之地區。 

十六、年平均每日交通量（Annual Average Daily Traffic, AADT） 

調查整年之交通流量，其累計值除以 1 年之總天數。 

十七、尖峰小時交通量（Peak Hour Volume, PHV） 

交通尖峰時段內某連續 60 分鐘之累計最高交通量。 

十八、道路容量（Capacity） 

在現有之道路幾何狀況、交通組成與管制設施下，單位時間內

可以通過道路上某一定點之最大交通量。 

十九、行駛速率（Running Speed） 

道路兩點間之距離除以扣除延滯時間後之實際行駛時間。 

二十、時制（Signal 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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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用以分配號誌交叉路口各交通流向路權時段的分析技

術。號誌化交叉路口各交通流向使用路權之分配時段（通常以秒計)。 

二十一、時相（Signal Timing） 

號誌週期內的一個時段，指定該時段供某一個或數個交通流向

使用的路權與時間之組合。 

二十二、市區（Urban Area） 

都市計畫區域以內；或直轄市及市政行政區域以內，都市計畫

區域以外及中央主管機關核定人口集居之區域。 

二十三、鄉區（Rural Area） 

市區以外之區域。 

二十四、輔助車道 

輔助車道指附設於主線車道外側，提供車輛超越、轉向、交織、

重車爬坡等使用之附加車道，包括左右轉車道、加減速車道、爬坡

車道等。 

二十五、慢車道 

慢車道係指在有劃分快慢車道之公路，供機車、人力行駛車輛、

獸力行駛車輛等使用之車道。 

二十六、機車道 

機車道係指供機車行駛為主之車道，含機車專用道、機車優先

道或只提示機車可行駛之空間。 

二十七、自行車道 

自行車道係指供自行車專用之車道。 

二十八、公車專用道 

公車專用道係指在公路上供特定專供車輛行駛之車道。 

二十九、路邊停車帶 

設置於行車道外側，允許車輛停靠之帶狀空間。 

三十、客運停車彎 

設置於路肩或行車道外側，供公車或大客車停靠之空間，其整

體設置包含停車區與加減速車道。 

三十一、停車視距 Ss 

駕駛人發現車道中有障礙物，自反應、煞車至完全停止車輛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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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之距離。 

三十二、超車視距 Sp 

在雙向雙車道之公路，駕駛人得以不影響前方車輛行駛，行駛

對向車道於對向來車會車前完成安全超越前車所需之距離。 

三十三、單曲線（Single Curve） 

單一圓曲線為主體，線形半徑固定之曲線。 

三十四、複曲線（Compound Curve） 

同方向兩個或兩個以上不同大小曲線半徑之圓曲線連接，中間

未設緩和曲線者。 

三十五、同向曲線 

由兩個以上單曲線組成之複曲線。 

三十六、反向曲線 

兩組同向曲線之反向組合。 

三十七、轉向彎道（Turning Roadway） 

槽化路口供轉向且與主線分離之車道。 

三十八、交流道 

交流道指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間或與其他道路連接，以匝道構

成之立體交叉。 

三十九、行車道（Traveled Way） 

公路供車輛行駛之部分，不包含路肩；可分為單車道、雙車道

及多車道等。 

四十、分隔帶 

指在公路用地範圍內，為區分車道、導引行車、分隔人車、設

置公共設施、植栽綠化等目的而設置之帶狀空間，其形態可能為中

央分隔帶、車道分隔帶、植栽綠帶、公共設施帶、邊緣帶等，並包

含必須之實體分隔設施如隔欄、護欄、交通島緣石等。 

四十一、中央分隔帶 

中央分隔帶係公路為分隔對向車道，界於分向車道邊線間之範

圍。公路設有內路肩時，中央分隔帶包含內路肩寬。 

四十二、槽化（Channelization） 

以交通島及標線將衝突車輛分開或減少衝突點，引導其行駛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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跡之方式。 

四十三、交通島 

交通島為車道間之特定區域，用以區分行車方向、分隔快慢車

道、導引車流、提供行人臨時庇護島及設置交通管制設施。 

 

1.4 指引位階 

本指引位階為行政指導，主要功能在於提供標誌標線號誌之設計建

議。依行政程序法第 165 條，行政指導，謂行政機關在其職權或所掌事務

範圍內，為實現一定之行政目的，以輔導、協助、勸告、建議或其他不

具法律上強制力之方法，促請特定人為一定作為或不作為之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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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第二章 無號誌三叉路口 

 

2.1 無號誌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1.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針對無號誌市區正交三叉路口選擇位在市區，且附近多為住宅

及商業集結區域的路口做為示例。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28 公尺，

採標線分隔，雙向共佈設 6車道（含慢車道），內側車道禁行機車，

道路兩側設有實體人行道及汽、機車停車格位，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

小時。橫交之次要道路路寬約 14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共佈設 2

車道，道路一側設有實體人行道，一側設置騎樓型人行道，並於兩

側佈設禁止臨時停車標線，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位於市區的無號誌正交三叉路口，經常會出現主要道路速

限較高之情況，如速限 50 公里/小時。因此雖有行人穿越道路需求，

但因路段速限較高，則不適合設置無號誌行人穿越道。此類路口一

般在現況交通設施配置上，大多會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明如下： 

1. 缺少主、次道路之管制 

此類路口經常會因為主、次要道路皆無設置警示設施，以致主、

次要道路之間的關係不明確，無法適當提醒用路人前方有橫交車輛

通行。 

2. 速度限制不明確 

此類無號誌路口經常在主、次要道路上無設置速限標誌、標字，

以提醒用路人行駛路段之速限。 

3. 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由於主要道路之路寬較寬，因此在車道外側以快慢車道分隔線

區隔出慢車道，但慢車道空間又同時提供路邊停車與公車停靠站使

用，以致路口右轉進入次要道路的車輛易與公車及直行機慢車產生

動線上之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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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路口無左轉空間配置 

由主要道路要左彎進入次要道路處，經常會採直行左轉共用車

道，無另外設置左轉車道，因而左轉車輛會影響直行車流之續進。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標線來

明確化次要道路停讓管制；如何透過標誌、標線來提高行人穿越道

的安全；對於在主要道路設置無號誌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以下簡

稱行穿線）時，應降低其速限，並提高自明性；對於路側的停車空

間應加以明確繪設，並注意車輛停車進出的安全；對於無號誌路口

的左轉車輛，如何提供停等的空間；對於此一左轉停等空間，如何

使用槽化線來避免與對向車流衝突；如何明確性路段速限規定；如

何透過標線及人行道外擴來提高行人穿越道路之安全等。 

 

2.1.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市區正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2.1-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主要道路為一速限 50 公里/小時的雙向四車

道，原本即無行人穿越道線，不適宜佈設無號誌行人穿越道線；雖

有行人穿越需求，但應以鄰近的號誌化路口為主；若要在此設無號

誌的行人穿越道線，則應配合將速限降至 30 公里/小時為宜，或改設

置成號誌化路口。原道路一側已有實體人行道，故在另一側示範劃

設人行道標線，即設置標線型人行道，次要道路的速限則設定為 30

公里/小時。為提高次要道路行人穿越的安全，在無號誌行人穿越道

線處皆應加設當心行人標誌，以提高行人穿越道之明視性及警示性。

在主要道路部分則考慮左轉需求，設置左彎專用道，並透過路中的

槽化線來提高左彎待轉之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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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1 無號誌市區正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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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停止線，設置規則第 170 條 

2. 人行道標線，設置規則第 174-3 條 

3.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5. 指向線，設置規則第 188 條 

6.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7.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8. 車輛停放線，設置規則第 190 條 

二、標誌設置 

1. 當心行人標誌「警 34」，設置規則第 41 條 

2. 停車再開標誌「遵 1」，設置規則第 58 條 

3.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 

4. 學校標誌「指 62」，設置規則第 126 條 

 

2.1.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停止線，設置規則第 170 條 

停止線於已設有設置規則第 58 條「停車再開」標誌、第 177 條

「停」標字或設有號誌之交岔路口、鐵路平交道或行人穿越道之前

方及左彎待轉區之前端。故本示例將停止線設置於行穿線之上游處，

且兩者之距離以 1 至 3 公尺為限，如圖 2.1-2 所示。 

雖設置規則訂定停止線與行穿線兩者之距離以 1 至 3 公尺為原

則，為增加行人通行之安全感，參考瑞典、英國、新加坡與韓國之

規定均為 2公尺以上，故為增加穿越道路行人與停等車輛之緩衝空間，

因此建議停止線與行穿線之間隔距離 2 至 3 公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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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為增加行人通行之安全感，建議 2m-3m 

(設置規則規定 1m-3m為原則) 

圖 2.1-2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與停止線間距佈設圖例 

2. 人行道標線，設置規則第 174-3 條 

當道路上無設置實體人行道供行人通行時，可於道路路面劃設

人行道標線，如圖 2.1-3 所示。 

本示例於次要道路北側佈設人行道標線，並於人行道鋪面鋪上

綠色。交叉口的人行道應彼此連接，提供行人不間斷的行走動線，

故本設置圖例之次要道路的人行道標線連接主要道路的實體人行道，

其連接處應設置無障礙斜坡。 

路口處之標線線形曲率需符合設計車種與轉彎軌跡，轉彎軌跡

設計屬於市區道路範疇者，須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第一章設計車種與轉向軌跡之規定；如屬於省道公路範疇者，須符

合「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1.5 節之規定。 

 

圖 2.1-3 人行道標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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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路面邊線為 15 公分寬白實線，主要用於最右側車道的行車導引，

以及做為行車道右側的邊界，並區分路側其他服務功能或設施；本

示例將路肩空間佈設車輛停放線，建議將車輛停放線與路面邊線保

留約 30公分的緩衝空間，如圖 2.1-4所示。（車輛停放線之運用解說

詳見 2.1.3 節項目 8） 

 

圖 2.1-4 路面邊線圖例 

路面邊線與快慢車道分隔線（10 公分慢車道線）線形易混淆，

劃設時應區分慢車道空間及路肩；本指引建議路段之路面邊線應與

路口轉角的路面邊線（車行道邊線）相連接，若路緣轉角處未設人

行道標線時，則佈設槽化線（路口停止線起至上游 10 公尺處，路肩

劃設槽化線，惟實際長度以滿足路口視距三角淨空為主），引導車

輛行駛進入車道，如圖 2.1-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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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5 路緣轉角處佈設槽化線圖例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本示例為無號誌路口且有行人穿越之需求，為提升行人於此穿

越的安全性，需依設置規則第 41 條在繪設行穿線處設置當心行人標

誌，即配合設置當心行人標誌「警 34」，以提高行穿線的明視度，

並供駕駛人提早辨識到前方有行穿線，本指引建議得加附牌「減速

慢行暫停讓行人」，以提高安全（標誌之運用解說詳見 2.1.4 節）。 

附帶說明：當路段中有行人穿越之需求時，則需佈設斑馬紋行

人穿越道線，並應配合設置行人穿越道號誌（設置規則第 186條）。 

枕木紋行穿線線形具有導引車行方向的意義，故建議宜平行車

流行進方向劃設，除可避免與車行方向斜交，亦可避免與斑馬紋產

生混淆不清之狀況。 

行穿線劃設起點，建議自路側實體人行道緣石、標線型人行道

邊線、禁止臨時停車線等之邊緣處開始繪設。對於行穿線的位置以

可以讓轉彎車看到行穿線及注意到正要穿越的行人為原則；對於較

大的主次要道路的交叉口，在右轉車輛停讓行人時，為避免直接阻

擋後方車流，可依規定退縮 3 至 5 公尺（以路緣至行穿線上緣處計

算），以供車輛停讓使用，如圖 2.1-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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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6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圖例 

5. 指向線，設置規則第 188 條 

本示例外側車道為直右共用的混合車道，車道寬度為 3.5 公尺以

下，於鄰近路口處採設置指示直行與轉彎之直線與弧形合併之分岔

箭頭指向線。 

當車道寬度為 3.5 公尺以上時，則於鄰近路口處設置指示直行與

轉彎之直線與弧形箭頭分離且並列之分流式指向線。 

直線與弧形箭頭分離且並列之分流式指向線，用以提醒欲右轉

車輛可提早靠右行駛，藉此減少右轉車流影響直行車流之續進。 

當車道寬度為 4.5 公尺以上時，透過路側劃設路面邊線及槽化線

方式，將車道寬度限縮至 4.5 公尺，以避免出現車輛併行之情況。 

6.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為引導主要道路之直行車輛順著車道通過路口，並彰顯主要道

路之車流行進方向，於主要道路通過次要道路之路口右側繪設，且

路口行車導引線與主要道路兩側之路面邊線需相連接，如圖 2.1-7 所

示。 

路口右側之路口行車導引線用於標示次要道路車輛進入路口前

觀察主要道路車流的位置，提供次要道路進入的車輛判斷，可避免

與主要道路車輛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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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7 最右側的路口行車導引線劃設圖例 

7.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本示例北往東呈現主要道路左彎進入次要道路的行車方向，採

設置附加車道式的左彎專用道，使路段車道數由 1車道（直行）進入

下游增加至 2車道（直行、左轉），於漸變起始處劃設穿越虛線，提

供欲左轉之車輛由直行車道匯出至左彎附加車道。 

穿越虛線有助於區分直進車流及提示左轉車輛打方向燈進入左

彎專用道，有助於導引車流秩序；其穿越虛線長度由漸變區起點到

專用車道起點為原則，如圖 2.1-8 所示。 

左彎附加車道亦即左彎專用道之漸變長度計算，屬於市區道路

範疇者，須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 4.2.6 節之規定；

屬於省道公路範疇者，須符合「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4.2.10節之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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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8 漸變段設置圖例 

 

因本示例係屬市區道路範疇，故漸變段長度計算採用「市區道

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規定，如表 2.1-1 所示。 

表 2.1-1 減速車道長度及寬度漸變比例 

設計速率 Vd 

(公里/小時) 
20 30 40 50 60 70 80 90 

長寬比例 3 : 1 4 : 1 6 : 1 8 : 1 10 : 1 12 : 1 14 : 1 15 : 1 

資料來源：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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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車輛停放線，設置規則第 190 條 

於道路最外側設置車輛停放線時，建議接近路口處放置大型重

型機車以外之機車停放線，再放置小型車及大型重型機車停放線，

大型客車停放線放置路段，且與路面邊線間隔約 30 公分，並佈設於

距離橫交道路緣延伸處 10 公尺至 30 公尺以外處，如圖 2.1-9 所示。 

 

圖 2.1-9 車輛停放線與路口間距設置圖例 

車輛停放線與路面邊線間隔約 30 公分之計算基準，係以路面邊

線線寬之中心點開始，計算至車輛停放線之邊緣止。如圖 2.1-10 所

示。 

 

圖 2.1-10 車輛停放線與路面邊線間距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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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當心行人標誌「警 34」，設置規則第 41 條 

無號誌路口設有行穿線之處，均建議設置當心行人標誌「警

34」。 

由於此標誌之功用係為提醒駕駛人須留意行穿線上會有行人通

行，因此車輛需暫時停止並讓行人先行通過後方能行駛。同時參考

設置規則第 59 條，讓路標誌應設於距路口 5 公尺以內，因此建議本

標誌設置於距離行穿線臨近停止線端之邊緣處，並距行穿線小於等

於 5 公尺處，設置圖例如圖 2.1-11 所示。 

本標誌設置於路口處時，建議可與其他標誌共桿設置，並可加

設「減速慢行暫停讓行人」附牌，使標誌意義更為明確，提醒駕駛

人注意，除需留意是否有行人及行人動向外，遇行人欲穿越道路時，

應暫時停車禮讓行人先行。此外，亦可於上游處距行穿線約 30 公尺

處，再增設一面當心行人標誌「警 34」，並加設「前方 30 公尺」附

牌，以預告駕駛人前方路口設有行穿線，應小心減速慢行，暫停讓

行人，並依行車速限及最短安全視距增加。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2.1-11 當心行人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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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停車再開標誌「遵 1」，設置規則第 58 條 

停車再開標誌「遵 1」設置在無號誌路口，當次要道路之安全停

車視距不足時，設在臨近路口處。故當次要道路路口駕駛人視界三

角受建築物、公共設施與障礙物遮蔽之處宜設置「遵 1」。 

有關視距之判別方式請參閱交工規範解說第 C6.3 節規定，另市

區道路之視距標準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規定，省

道公路之視距標準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3.3 節之規定。 

本示例於次要道路路口設置停車再開標誌「遵 1」，由於「遵 1」

係為提醒駕駛人通過此無號誌路口時，應先停車觀察橫交道路車流

動向，確認安全後再行通過，故建議宜設置於與停止線平齊或附近

之處。若路側空間有所限制，則參考設置規則第 59 條，讓路標誌應

設於距路口 5公尺以內，故該標誌建議不宜設置超過距離停止線 5公

尺處，設置圖例如圖 2.1-12 所示。本標誌設置於路口處時，建議可

與其他標誌共桿設置。 

 

圖 2.1-12 停車再開標誌設置圖例 

➢ 替選方案： 

次要道路之安全停車視距不足時，應以設置「遵 1」標誌為

主，路面繪設「停」標字為輔。惟若經確認現地無適當空間可立

桿設置「遵 1」時，可調整改於路面上繪設「停」標字（設置規

則第 177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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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 

本示例建議宜將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於路口遠端，即下游

端，如同設置規則定義的路口遠端或路段上游，及速限變更之處。

並建議原則上設置於自路面邊緣算起 20 公尺處，設置圖例如圖 2.1-

13 所示。若上、下游速限相同，要重複提示時，得與遠端號誌共桿。 

 

圖 2.1-13 最高速限標誌設置圖例 

4. 學校標誌「指 62」，設置規則第 126 條 

若路口周邊有學校，為提醒駕駛人行經學校區域需噤聲慢行，

建議可設置學校標誌「指 62」。該標誌宜垂直行車方向設置，並設

於駕駛人無法輕易辨識前方為學校附近之處，以達告示駕駛人之效

果。此外，考量便於外國人士識別，可加設英文附牌，設置圖例如

圖 2.1-14 所示。 

 

圖 2.1-14 學校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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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2.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在一個典型的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通常周邊的土地使用

多為農田或有少數的工廠或農舍。由於道路路幅通常不寬，故一般

不會考慮到行人通行需求。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6公尺，雙向無

分隔且配置 1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人行設施，現況路段速

限為 50 公里/小時。橫交之次要道路路寬約 4.5 公尺，雙向無分隔且

配置 1 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

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路口一般在現況交通設施配置上，大多會存在以下問題，

分述說明如下： 

1. 缺少主、次道路管制 

由於鄉區道路通常視野較開闊，因此不易辨識前方有路口存在，

若缺少主、次道路之管制設施時，恐導致路口車輛疏於停讓。 

2. 速度限制不明確 

在鄉區的道路上，基本上主、次要道路通常皆無設置最高速限

之標誌及標字，來告知用路人該路段之行車速限。 

3. 使用停車再開管制或讓管制沒有一定的規則，駕駛人無法事先且

清楚的進行停讓的行為。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標線來

明確化次要道路停讓管制；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提高路口的自明

性，增設岔路標誌及速限標誌，幫助駕駛人在鄉區行駛時，預先察

覺前方的路口；明確化停車再開或讓的標誌，並輔以路面的標字，

提升路口的辨識度；對於道路的寬度與路肩之間的空間能明確的確

認，且滿足車輛轉彎的需求；為避免車輛於路寬較寬之主要道路有

超速行為，增加警示及減低速度的標誌與標線等。 



 

2-16 

2.2.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設置如圖 2.2-1 所示。

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程設

施的主要考慮包括：主要道路應明確區分車道，並避免因直線路段

而致車速太快，故將速限訂為 40 公里/小時，並劃設視覺化減速標線

及設置岔路標誌，以提高警示效果及安全性；次要道路部分則明確

設置停車再開標誌及停標字，雖目前設置規則規定標誌與標字可擇

一設置，但因為標誌較具預告性，可提高路口的自明性，故本示例

的示範示例建議設置標誌；另於路口處皆設置速限標誌，以明確速

限；在主要道路劃設路口行車導引線，以明確車行道範圍，以使用

路人明確知道可能衝突的空間範圍，提高行車安全。 

 

圖 2.2-1 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視覺化減速標線，設置規則第 159-1 條 

2. 「停」標字，設置規則第 177 條 

3.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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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標誌設置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遵 10」，設置規則第 61 條 

 

2.2.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視覺化減速標線，設置規則第 159-1 條 

視覺化減速標線主要佈設於臨近路口、彎道或陡坡兩側，距離

距車道兩側標線五至十公分，可使駕駛人出現動態視覺效應（視覺

達到車道縮減之效用），達到汽機車駕駛減速的目的，如圖 2.2-2 所

示。 

2. 「停」標字，設置規則第 177 條 

「停」標字設於停止線上游 2公尺以上之位置，助於駕駛人提前

得知前方停車再開的位置，如圖 2.2-2 所示。 

本參考指引建議應設立桿「停車再開」標誌為主，地面停標字

為輔。 

 

圖 2.2-2 視覺化減速標線及「停」標字圖例 

3.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如次要道路需提供行人穿越道路之環境時，於次要道路口佈設

行穿線，停止線及「停」標字，如圖 2.2-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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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3 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設置行穿線圖例 

如次要道路路側無人行道且評估行人通行需求較低，則路口採

不設置行穿線，如圖 2.2-4 所示。此示例之次要道路因路幅較狹窄，

需考量大型車轉向需求，故退縮停止線位置，以符合大型車最小轉

彎半徑。 

 

圖 2.2-4 無號誌鄉區正交三叉路口不設置行穿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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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遵 10」，設置規則第 61 條 

當路口前方道路行駛方向僅能向左及向右行駛時，建議設置道

路遵行方向標誌「遵 10」。該標誌建議設置於鄰近路口右側近端處，

若受路側空間影響，建議設置位置距離路口不超過 20 公尺。此外，

除可設置道路遵行方向標誌外，在鄉區道路或道路有中央分隔島處，

於不影響行人通行狀況下，亦可增加安全方向導引標誌「輔 2」，以

提醒駕駛人安全行駛方向，設置圖例如圖 2.2-5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2.2-5 遵行方向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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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無號誌市區匯入型巷道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3.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在一般常見的無號誌市區匯入型巷道路口，通常周邊多為住宅

林立。而由巷道匯入主要道路時，因主要道路交通量較大或路寬較

寬，以致車輛無法穿越，故形成只能右進右出方式之匯入型巷道路

口。本示例以一個原本主要道路路寬約 24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的

主要道路為例，現況這類型的道路是一個往東配置 3車道，往西配置

2 車道，道路北側設置停車格及人行道，道路南側比鄰河道防汛牆，

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原本的巷道路寬約 8 公尺，雙向無分隔且

配置 1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行人利用住宅退縮區域通行，路

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路口一般在現況交通設施配置上，大多會存在以下問題，

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道路管制明示性不足 

主要道路鄰近巷道處無設置相關警示設施，用以提醒用路人注

意巷道匯入車輛。 

2. 速度限制不明確 

因為主要道路無標字、標誌表示速限以致速度較快，巷道僅標

字表示速限、無設置標誌，造成巷道進入、匯入困難或易發生危險。 

3. 路口無右轉空間配置 

由於匯入型的巷道路口採右進右出方式，主要道路速率達 50 公

里/小時，且一般巷道的路寬較為狹小，所以會有右轉車輛轉彎半徑

的問題，特別是右轉數量較多時，皆會對於效率及安全帶來影響。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線來明確化

此為一個巷道匯入的路口；因為在市區，此一巷道口必會有行人穿

越的需求，故應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提高行人穿越道的安全，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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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自明性；對於路側的停車空間應加以明確繪設，於停車帶範圍使

用嵌入式停車位，並注意車輛停車進出的安全；對於進出巷道之右

轉車輛，透過人行道路口處的外緣外擴，來增加轉彎半徑及提高注

意到行人穿越道及行人；如何明確性速限標誌，並加設叉路警示標

誌，來提高巷道匯入口的自明性；對於巷道內的機車位使用斜角停

車設置方式，提高機車停放進出的方便度及安全等。 

 

2.3.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市區匯入型巷道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2.3-1

所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

工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因為是在市區的匯入型巷道路口，故皆

將原路側的路肩及太寬的最外側車道，加以調整成可以設置人行道

的空間，以供未來可以設置實體人行道；車行道空間部分在主要道

路為雙向較大的道路，速限 50 公里/小時，故在車輛轉入次要道路時，

可以透過人行道路緣外擴，做出較好的轉彎半徑線及銜接人行道；

並且配合將路邊停車格設置成嵌入型停車格；在巷道則因路寬足夠

繪設路邊機車停車格，故將近路口處進行車行道彎曲，達成減速接

近路口及提高路口明視性的效果；對於路側的機車停車格則採斜角

停車格，以提高機車進出車位的方便度及安全；並針對匯入口設置

黃色網狀線，以避免為車輛占用，同時提高路口位置的警示效果；

由於此處在路口遠端有路邊公車停靠站，故在符合設置規則之下，

本示例配合人行道外擴，形成嵌入式的公車彎，故於此示範一種路

側公車停車彎的標線繪設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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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1 無號誌市區匯入型巷道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指向線，設置規則第 188 條 

二、標誌設置 

1.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遵 8」，設置規則第 61 條 

2.  禁行方向標誌「禁 18」，設置規則第 74 條 

 

2.3.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指向線，設置規則第 188 條 

本示例中混合車道寬度小於 3.5 公尺，因此維持外側車道直行與

右轉共用，如圖 2.3-2 所示。 

如轉向與直行共用車道寬度為 3.5 公尺以上時，得於鄰近路口處

設置直線與弧形箭頭分離且並列之分流式指向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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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2 指向線圖例 

2.3.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遵 8」，設置規則第 61 條 

當路口前方道路行駛方向有所限制，為提醒駕駛人可行進的道

路方向，建議設置道路遵行方向標誌。 

由於設置規則僅說明道路遵行方向標誌設於交岔路口附近顯明

之處，而無明確規範確切設置位置。故本示例建議「遵 8」設於路口

遠端，行車方向的中心為原則，設置圖例如圖 2.3-3 所示。 

 

圖 2.3-3 道路遵行方向標誌設置圖例 

➢ 替選方案： 

路口前方有方向限制時，除可設置道路遵行方向標誌

外，在鄉區或有中央分隔島處，於不影響行人通行狀況下，

亦可選用安全方向導引標誌「輔 2」，以提醒駕駛人安全行

駛方向，設置圖例如圖 2.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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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3-4 T 字路口安全方向導引標誌設置圖例 

2. 禁行方向標誌「禁 18」，設置規則第 74 條 

路口前方道路行駛方向有所限制時，建議設置禁行方向標誌。

原則上禁止左轉設於車行道的左側，禁止右轉設於車行道的右側為

宜。必要時，可以增設於兩側。亦即，禁止右轉設於鄰近路口處或

路口右側轉角處，禁止左轉設於鄰近路口處、路口遠端左側轉角處、

分向島上。本標誌可輔以附牌說明禁止時段或例外時段或車種。如

有需要，可於遠端再加設一面禁行方向標誌。設置圖例如圖 2.3-5 所

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2.3-5 禁行方向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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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4.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一般會座落在農地間，鄰近區域可

能有聚落，但大多為荒地。本示例即參考一個主要道路路寬約 20 公

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各配置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道路兩側無

設置人行設施，無停車管制，路段速限為 60 公里/小時。而巷道路寬

約 4公尺，雙向無分隔且配置 1車道，道路兩側無設置人行設施，無

停車管制，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座落於鄉區之匯入型路口，大多會面臨較快速的主要道路，

其交通設施現況一般會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道路管制明示性不足 

此類路口通常巷道交通量較少，因而在主要道路上經常忽略設

置警示設施，用以提醒主要道路用路人注意巷道來車。 

2. 主要道路鄰近路口缺少右轉空間配置 

此類路口通常於主要道路最外側配置慢車道，但忽略右轉車輛

之轉向需求，於路口處無特別處理主要道路右轉次要道路之空間配

置，因而造成右轉車輛需要跨越慢車道，產生不同車速車輛交織之

安全問題。 

3 次要道路鄰近路口缺少警示設施 

此類路口之巷道經常採用右進右出之方式，但巷道於進入主要

道路處經常忽略設置警示設施，用以提醒用路人注意行駛方向。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線來明確化

此處是一個巷道匯入的路口；因為在鄉區，此類匯入型的路口的視

野一般較好，故可用讓管制，但因為主線車速會較快，且應避免巷

道車輛違規穿越主線道，應進行實體之中央分隔；另一方面，對於

速度較快的主要道路車輛右轉入巷道的減速與轉彎半徑亦是應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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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題；對於路側空間及路肩的空間規範亦應加以明確繪設；同時，

可以對於進出巷道之右轉車輛，增加轉彎半徑；同時亦應明確指示

轉向的管制方式；當然，若這實體中央分隔島有中斷之處，對於如

何避免車輛撞上島首，亦應明確的警示等。 

 

2.4.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2.4-1

所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

工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因為此路口屬於鄉區路口，由於主要道

路的速限達 60 公里/小時，故應於此一匯入口提高自明性，因為主要

道路有較寬的路肩，故設法於匯入路處加設路口車道導引線，以提

高車輛進出巷道的自明性；並於在主要道路路肩於匯入口處加繪槽

化線，以提高路口行車空間的自明性；同時，因為次要道路的路寬

足以成為雙向，且可以設置路肩，故設置成雙向，並於匯入口處加

設讓標誌及標線，由於標誌可以較遠的明視性，較具有預告性，故

在示範圖例中皆以設置標誌為基本要求。 

 

圖 2.4-1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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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讓路線，設置規則第 172 條 

2. 分向限制線，設置規則第 165 條 

3.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置規則第 183-1 條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5. 分隔島，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緣石及交通島 

二、標誌設置 

1. 當心行人標誌「警 34」，設置規則第 41條（行穿線上游處無適當

位置可設置） 

2.  讓路標誌「遵 2」，設置規則第 59 條 

3.  靠右行駛標誌「遵 18」，設置規則第 64 條 

4.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

誌設置) 

 

2.4.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讓路線，設置規則第 172 條 

無號誌之巷道口符合交工規範圖 6.3.2 交叉路口最短視距之讓標

誌（線）規範時，可設置讓路線。其佈設位置係垂直主要道路路面

邊線延伸線距離 2 至 2.5 公尺處，如圖 2.4-2 所示。 

當路口未設行穿線，則需加繪兩條平行白虛線，並以路口行車

導引線連接兩條平行白虛線與主要道路路面邊線。此佈設方式係做

為警告次要道路車輛行經主線道時應減速慢行。 

 

圖 2.4-2 讓路線設置圖例 

https://myway.nlma.gov.tw/wiki/wikiSession/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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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分向限制線，設置規則第 165 條 

當主要道路設有中央分隔島時，需劃設分向限制線以單黃實線方

式設於分向島之兩側，與分向島間隔至少 10公分，且依照設施規則標

線不包覆島頭的方式進行佈設，如圖 2.4-3所示。 

 

圖 2.4-3 分向限制線設置圖例-有中央分隔島 

3.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置規則第 183-1 條 

主要道路佈設慢車道時，車行道寬度不得小於 2公尺，其速限不

得超過 40 公里/小時，如圖 2.4-4 所示。 

於本示例中，接近路口處佈設路口行車導引線，其目的提醒用

路人此有次要道路交岔需注意行駛。（詳見 2.1.3 節項目 6 路口行車

導引線之運用解說） 

 

圖 2.4-4 快慢車道分隔線圖例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如次要道路有佈設行穿線之需求時，可於次要道路口佈設行穿

線。由於主要道路有較寬之路肩，可同時搭配佈設標線型人行道，

並於路緣轉角處以佈設槽化線方式提供緩衝空間，如圖 2.4-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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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5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設置行穿線圖例 

如次要道路評估行人通行需求較低，則路口採不設置行穿線，

如圖 2.4-6 所示。並於次要道路口佈設讓路線，於主要道路路肩佈設

槽化線，以凸顯此處為一橫交路口。 

 

圖 2.4-6 無號誌鄉區匯入型巷道路口不設置行穿線圖例 

5. 分隔島，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緣石及交通島 

主要道路設置分隔島之目的為不允許車輛偏移碰撞分隔島，強

制車輛依循分隔島佈設方向前進，其設計需求屬市區道路範疇者，

依「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 15.2 節之規定辦理；屬省道

公路範疇者，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2.4 節之規定辦理。 

 

https://myway.nlma.gov.tw/wiki/wikiSession/1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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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當心行人標誌「警 34」，設置規則第 41條（行穿線上游處無適當

位置可設置） 

當次要道路口有設置行穿線時，若行穿線上游處無適當空間可

設置「當心行人」標誌，建議「當心行人」標誌可設置於主要道路

鄰近路口處，並加設「右轉車輛減速慢行暫停讓行人」，以達到提

醒駕駛前方路口右轉處會有行人通行，需注意慢行並禮讓行人。 

2. 讓路標誌「遵 2」，設置規則第 59 條 

當無號誌路口之次要道路屬於視線良好者，建議於次要道路口

處設置讓路標誌「遵 2」。 

依設置規則本標誌設於路口 5公尺之內，此標誌係為提醒駕駛人

通過此無號誌路口時，應減速慢行禮讓主要道路車輛先行通過。若

受路側空間影響，建議本標誌設置位置不宜超過讓路線倒三角尖端

處，設置圖例如圖 2.4-7 所示。 

 
圖 2.4-7 讓路標誌設置圖例 

3. 靠右行駛標誌「遵 18」，設置規則第 64 條 

由於靠右行駛標誌主要用以告示車輛駕駛人必須靠分向設施之

右側行駛，因此建議靠右行駛標誌設置於中央分隔島之島頭處，並

搭配設置危險標記第三類，設置圖例如圖 2.4-8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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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4-8 靠右行駛標誌設置圖例 

 

4.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誌

設置) 

依道路安全規則第 93 條第一項第一款規定：「行車時速不得超

過五十公里。但在設有快慢車道分隔線之慢車道，時速不得超過四

十公里，未劃設車道線、行車分向線或分向限制線之道路，時速不

得超過三十公里。」。故道路同時佈設有快車道及慢車道時，快車

道與慢車道速限將為不同。 

而由於快車道與慢車道之速限不同，為彰顯不同車道之速限差

異，不同道路類型建議採用不同速限標誌之設置。若路型有佈設中

央分隔島，建議可於快車道左側設置快車道速限標誌，並加設「快

車道」附牌，於慢車道右側設置慢車道速限標誌，並加設「慢車道」

附牌；若路型無佈設中央分隔島，則建議改以速限標字方式，以明

確告知用路人快車道與慢車道之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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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5.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以住

宅區為主，房屋型式多為公寓或華廈，因此通常無設置地下停車場。

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車道，

道路兩側設有停車格及實體人行道，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次要

道路路寬約 6.5 公尺，雙向無分隔且配置 1 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

制及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道路管制明示性不足 

此類路口通常次要道路交通量較少，因而在主要道路上經常無

設置警示設施，用以提醒主要道路用路人注意次要道路之來車。 

2. 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市區道路經常於道路最外側車道處同時佈設停車格，提供用路

人路邊停車使用，但因路面通常無劃設路面邊線區隔行車空間與停

車空間，以致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3. 速度限制不明確 

市區道路經常因為路側空間不足，因此通常僅於路面繪設速限

標字，而無設置速限標誌。 

4. 次要道路斜交角度過小 

此種路口之次要道路與主要道路的交角通常較小，加上轉角處

路緣通常緊貼著建物，而使得次要道路車輛於匯入主要道路時，不

易判別主要道路車輛的位置，導致有行車安全上的疑慮。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

提高路口的自明性，如使用遵行標誌引導次要道路車流方向等；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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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利用路口人行空間外擴，以及透過標誌、標線來提高行人穿越道

的安全；對於路側的停車空間應加以明確繪設，並注意路側停放車

輛之進出安全性。 

 

2.5.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2.5-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此路口位於市區且鄰近公寓住宅，有路邊

停車需求，故本示例於停車帶範圍使用嵌入式停車位，並注意車輛

停車進出的安全；對於進出巷道之右轉車輛，透過人行道路口處的

外緣外擴，來增加轉彎半徑及提高注意到行人穿越道及行人；在主

要道路上仍建議強化提示速限 30 公里/小時，同時在路口處加繪路口

行車導引線，以提高對於路口穿越的自明性。 

 

 

圖 2.5-1 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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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禁止停車線，設置規則第 168 條 

2.  禁止臨時停車線，設置規則第 169 條 

3. 「停」標字，設置規則第 177 條 

二、標誌設置 

1.  禁止停車標誌「禁 25」，設置規則第 78 條 

2.  停車處標誌「指 46」，設置規則第 118 條 

2.5.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禁止停車線，設置規則第 168 條 

由於此示例鄰近學校，會有短暫停車接送之臨停需求，故將實

體人行道退縮，創造臨時停車彎，並依設置規則規定之線形及位置

佈設禁止停車線。 

建議同時劃設路面邊線，以利用路人判斷車道位置及禁止停車

線之範圍。如圖 2.5-2 所示。 

 

圖 2.5-2 臨時停車彎圖例 

2. 禁止臨時停車線，設置規則第 169 條 

禁止臨時停車線用以指示禁止臨時停車路段，以劃設於道路緣

石正面或頂面為原則，無緣石之道路得標繪於路面上，距路面邊緣

以 30 公分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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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建議於路口轉彎處需繪設禁止臨時停車線，路口如有佈

設行穿線時，禁止臨時停車線採連續劃設，不因行穿線而中斷，此

用意在提醒駕駛人勿在此處停車，並明確區隔出行人的停等空間。

如圖 2.5-3 所示。 

 

圖 2.5-3 禁止臨時停車線圖例 

3. 「停」標字，設置規則第 177 條 

「停」標字表示車輛需停車再開，佈設於停止線上游至少 2公尺

處，雖設置規則規定「停」標字與停車再開標誌可擇一佈設，本參

考指引建議應設立桿「停車再開」標誌為主，地面停標字為輔，如

圖 2.5-4 所示。 

 

圖 2.5-4 「停」標字佈設間距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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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禁止停車標誌「禁 25」，設置規則第 78 條 

本示例參考設置規則說明，建議將禁止停車標誌設置於禁止停

車路段的起點、終點處，並加設附牌，以箭頭標示禁停路段方向。

另可視實際需要於中間加設一面禁止停車標誌。 

另建議本標誌與禁止停車線同時設置，以提升駕駛人之識別度，

同時亦能透過標誌傳達禁停時間訊息給駕駛人，起點、終點標誌牌

面採面行車方向 45 度設置，設置圖例如圖 2.5-5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2.5-5 禁止停車標誌設置圖例 

2. 停車處標誌「指 46」，設置規則第 118 條 

路邊設有停車格位時，參考實務上常見作法，於停車格位旁設

置停車處標誌，採平行行車方向設置，並以附牌告知駕駛人收費的

時段、收費方式、收費金額等資訊，建議可設於路邊停車格位的起

點、終點處，若停車格位區段長，可於中間再增設一面停車處標誌。

路邊停車格位設置停車處標誌之圖例，如圖 2.5-6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2.5-6 路邊停車格位設置停車處標誌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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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2.6.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選擇位在鄉區，且附近住家較為稀少

之地點。本示例之主要道路屬於服務通過性交通為主之公路，道路

路寬約 20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各佈設 1快車道及 1慢車道，

道路兩側無人行設施，停車無管制，路段速限為 60 公里/小時。橫交

之次要道路路寬約 6 公尺，無分隔，雙向共佈設 1 車道，道路兩側無

人行設施，停車無管制，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鄉區無號誌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道路管制明示性不足 

此類路口通常次要道路交通量較少，因而在主要道路上經常無

設置警示設施，用以提醒主要道路用路人注意次要道路之來車。 

2. 主要道路鄰近路口缺少左、右轉空間配置 

此類路口通常於主要道路最外側配置慢車道，但忽略右轉車輛

之轉向需求，於路口處無特別處理主要道路右轉次要道路之空間配

置，因而造成右轉車輛需要跨越慢車道，進而產生不同車速之車輛

交織，有行車安全上之問題。 

3 次要道路斜交角度過小 

此類路口之次要道路與主要道路的交角通常較小，次要道路車

輛於匯入主要道路時，在判別主要道路車輛的位置時，容易有死角

產生，導致行車安全的疑慮。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標線來

明確化此處為一斜交路口；如何處理速度較快的主要道路車輛右轉

進入次要道路的轉彎半徑；如何處理左轉車輛的待轉空間；如何處

理次要道路斜交角度過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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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2.6-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因為此路口屬於交角較小的斜交路口，透

過調整交角為 90 度的方式，讓次要道路車輛可以垂直主要道路做停

等動作，增加穿越主要道路之安全性；主要道路於路口處調整道路

空間配置，往北方向佈設左轉車道，往南方向佈設直右車道，以提

供左轉及右轉車輛安全進出次要道路之待停空間。 

 

圖 2.6-1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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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設置規則第 162 條 

2. 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2 條 

3.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置規則第 183-1 條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二、標誌設置 

1.   讓路標誌「遵 2」，設置規則第 59 條（鄰近路口處為曲線段）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

誌設置、鄰近路口處為曲線段） 

 

2.6.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設置規則第 162 條 

此示例因有道路急彎處且為提升夜間用路人之行車安全，依設

置規則規定之間距，分別佈設反光導標及危險標記，其中反光導標

共細分成四類，如表 2.6-1 所示，佈設之類別則依照交通工程師之判

斷決定。 

表 2.6-1 反光導標類別 

區分 反光導標 

設置情況 

道路急彎處、
危險土堤急路
幅狹窄處順向
標示。 

道路急彎處、
危險土堤急路
幅狹窄處雙向
標示。 

高速公路單向
匝道及山區及
彎 處 順 向 標
示。 

高速公路單向
匝道及山區之
特殊危險及彎
處雙向標示。 

分類 第一類 第二類 第三類 第四類 

反光顏色 黃 
黃（順向） 

紅（逆向） 
黃 

黃（順向） 

紅（逆向） 

說明 

- 圖形反光片直徑為 7.5 至 20 公分 

- 設置高度應距車道道路面 1 至 1.3 公尺，但利用現有護欄設置

者，其高度不得低於 60 公分。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2. 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2 條 

本示例於距離路口前 30 至 60公尺範圍，取消佈設快慢車道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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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改佈設混合車道，如圖 2.6-2 所示。 

透過指向線引導、劃分直行或右轉方向，使用路人明確判斷其

遵循的車道位置，並於取消快慢車道分隔線處佈設車道線，依照設

置規則線形進行繪設。 

 

圖 2.6-2 車道線示意圖 

3. 快慢車道分隔線，設置規則第 183-1 條 

此示例北往南過路口後，為使車道數平衡且接續路口上游車道

寬度，慢車道寬度由一般車道寬度縮減為慢車道寬度，因此透過槽

化線做出車道縮減之形式，並須同步考量漸變之長度，如圖 2.6-3 所

示。 

 

圖 2.6-3 快慢車道分隔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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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如次要道路配合路側人行道有佈設行穿線之需求時，佈設方式

如圖 2.6-4 所示。 

 

圖 2.6-4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設置行穿線圖例 

如次要道路評估行人通行需求較低，則路口採不設置行穿線，

如圖 2.6-5 所示。並於次要道路口佈設讓路線並以分向限制線區隔雙

向來車。 

 

圖 2.6-5 無號誌鄉區斜交三叉路口不設置行穿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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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讓路標誌「遵 2」，設置規則第 59 條（鄰近路口處為曲線段） 

本示例如於次要道路路口設置讓路線時，將配合設置讓路標誌

「遵 2」。而由於本示例之讓路線佈設在一曲線段中，若讓路標誌設

置於曲線段將會影響駕駛人之識別，故須將標誌往上游移至與行車

方向垂直之處，以利駕駛人識別。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

誌設置、鄰近路口處為曲線段） 

本示例中主要道路設有快慢車道，因最高速限不一致，但考量

未設有中央分隔島，若要於右側路外同時設置快車道與慢車道之

「最高速限標誌」，其情況過於複雜，故在有快慢車道但未設中央

分隔島之情況下，建議以地面之「速度限制標字」替代。 

次要道路鄰近路口處為一曲線路段，若按本指引設於路口下游

距離路口 20 公尺之設置原則，速限標誌將會過於接近曲線段，車輛

右轉進入次要道路後，駕駛人不易辨識該速限標誌。故本示例將最

高速限標誌再往下游位置佈設，並與行車方向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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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第三章  號誌化三叉路口  

 

3.1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3.1.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之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鄰近商業區，房屋的 1樓多做

為店面使用，人行道及行人需求較高且有較高之轉向交通量。本示

例參考一個現況路口為例，其主要道路路寬約 20 公尺，採標線分隔，

此類路寬之下的現況路口大多會採 2車道或 1車道的配置，道路兩側

設有停車格及實體人行道，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橫交之次要道

路路寬約 14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車道，道路兩側設有

停車格，無設置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位於市區的路口交通設施大多會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明

如下： 

1. 路口空間配置不佳 

由於市區道路在鄰近路口時，通常缺少左、右轉空間之配置設

計，若有左、右轉車輛無法順利轉向而停留在路口等待時，將會影

響路口直行車輛之續進。 

2. 速度限制不明確 

由於市區道路經常因為立桿空間不足而未設置速限標誌，又因

市區街廓較短而忽略設置速限標字，以致用路人經常無法識別目前

道路之行車速限為何。  

3. 行人專用號誌設置位置不恰當 

由於市區號誌化路口之行人專用號誌，經常為了減少立柱而選

擇與行車管制號誌共桿，因此常會出現行人專用號誌未能配合行穿

線位置設置，行人於行穿線處等候時無法直視行人專用號誌，以致

行人通過路口時易有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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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搭配左轉專用道佈

設標線及設置號誌；如何配合行穿線設置行人專用號誌；如何透過

標線方式或道路工程調整道路空間配置，來提供較舒適之人行空間

等。 

3.1.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3.1-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本路口位於市區，故在車行道的配置考慮

到車道的平衡及左轉車輛的安全，設置左彎專用道，並設置槽化設

施達成車道平衡的效果；路側的寬度足夠提供劃設停車格或拓寬人

行道使用，但考量主要道路街廓長度較短，且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

較不適合設置路邊停車格，故於此示範禁止路邊停車之圖例；次要

道路速限訂為 40 公里/小時，因道路寬度較寬，故有足夠空間可設置

停車格，另配合路口人行道外擴及提高路口的自明性，將此停車格

設為嵌入式；於此路口示範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之設置方

式，以及提出號誌是否正確設置的檢查表。 

 

圖 3.1-1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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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網狀線，設置規則第 173 條 

2. 速度限制標字，設置規則第 179 條 

3.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二、標誌設置 

禁止臨時停車標誌「禁 26」，設置規則第 79 條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3.1.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網狀線，設置規則 173 條 

本示例將網狀線佈設於建築物的地下停車場出入口處，如圖 3.1-

2 所示，主要是提醒此處為出入口，並告知用路人禁止於此區域停車，

保持進出的可能，且於道路壅塞時，提供進出車輛較佳的視野。 

設置規則註明網狀線斜線間隔為 1 至 5 公尺，且佈設於路口時，

則須距離枕木紋線形邊緣處至少 1 公尺。 

本指引建議如於路段或路口使用時，其間隔採最大間距 5公尺，

使用路人於視覺上容易辨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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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 設於出入口處之網狀線圖例 

2. 速度限制標字，設置規則第 179 條 

速度限制標字為黃色數字，如圖 3.1-3 所示，主要告示車輛駕駛

人前方道路最高行車時速之限制，佈設於標誌或標線規定最高速限

路段起點及行車管制號誌路口遠端適當距離處。 

於設置規則中註明其速度限制標字與第 85 條最高速限標誌得同

時或擇一設置，本指引為使用路人清楚判斷其速限，建議標線及標

誌均需設置。 

 

圖 3.1-3 速度限制標字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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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主要道路由 1車道（直）進入下游增加至 2車道（左轉、直右），

需劃設穿越虛線供左轉車道之車輛匯出至附加車道，如圖 3.1-4 所示。

漸變長度須符合附加車道漸變長度之規定（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

計規範第四章道路交叉設計）要求。 

 

圖 3.1-4 穿越虛線圖例 

3.1.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禁止臨時停車標誌「禁 26」，設置規則第 79 條禁止臨時停車標

誌「禁 26」設置方式同禁止停車標誌「禁 25」之設置規則說明（詳

見 5.2.4），設於禁止停車路段的起點、終點處，並可視實際需要於

中間加設一面禁止臨時停車標誌，並加設附牌，以箭頭標示禁停路

段方向，起點、終點處標誌牌面採面行車方向 45 度設置。設置圖例

如圖 3.1-5 所示。 

本標誌建議與禁止臨時停車線同時設置，以提升駕駛人之識別

度，同時亦能透過標誌傳達禁停時間訊息給駕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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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3.1-5 禁止臨時停車標誌設置圖例 

3.1.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由於號誌設置之考量與標線、標誌不同，設置規則中之號誌條

文互為援引，非以滿足單一條文規定即可完備號誌設置。故本指引

依據設置規則中之號誌相關條文規定，綜整出號誌設置之法規檢查

表。此設置規範檢查表主要有 8大項，於進行號誌化路口之設計時，

可依檢查表項目逐項檢查，以確保號誌設置在符合安全，且有人因

工程考量的前提下，符合設置規則之規定。 

本示例為市區道路號誌化三叉路口，主線為雙向二車道，臨近

路口處增設附加車道。號誌配置目標是能以最少立桿數達成完整之

配置，因此若行人專用號誌與行車管制號誌位置相近時，則可以共

桿。路口可依左轉車流型態選擇採用機會左轉（佈設法 1）或保護左

轉（佈設法 2）2 種佈設方式，此示例機會左轉採用三燈式號誌（圓

綠箭頭），保護左轉採用四燈式號誌（直行與左轉箭頭）。有關本

路口之號誌平、立面佈設如圖 3.1-6~圖 3.1-9 所示。 

號誌燈面之編號原則係參考美國 NEMA 之編碼方式，詳如附錄

1，惟編號之目的僅為賦予各燈桿與燈面唯一代碼，以便在檢核時與

檢查表之說明交互參照，即使不理解編號原則亦不影響指引之閱讀。

本路口號誌立桿標示分別為 A、B、C、D及 ZB、ZC，各桿之行車管

制、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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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1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A6 A23 

B桿 B3 B26 

ZB桿 -- ZB33 

C 桿 C2、C6 C23 

ZC 桿 -- ZC36 

D桿 D3 D33 

 
 

路口之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均應符合相關設

置規則條文及交工規範之規定，主要為設置規則第 201條、設置規則

221 條及交工規範第 5.6 節等，相關之運用條文、規範及佈設說明彙

整於表 3.1-2 至表 3.1-4，並說明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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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6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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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7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立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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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8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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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9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立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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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2 南下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 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6、

C6）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A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A6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6、C6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

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A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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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3 北上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2、

C2）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2 與北上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

C2 之間空隙小於 12 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

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

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C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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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4 東行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B3、D3）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D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D3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

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B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B3、D3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

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D3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面向建物，若背景龐雜需處理（例如

近端同時設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或其他號誌部

件的處理）以避免背景龐雜導致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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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除檢查表之第[3a]項、第[8]項、第[9]項於此情境不適用外，

以下就檢查表之第[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

項、第[6]項、第[7]項、行人專用號誌佈設及行人有聲號誌之佈設等運用

分別說明。 

1.  檢查表第[1]項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可視模板」提供符合人因工程（human factors）─又稱人體工學

（ergonomics）─之檢查，根據人因工程，機動車輛用路人，行駛狀態

下視覺僅能限縮在一定圓錐形範圍，投射到平面圖上為三角形，稱為

「可視模板」，有關「可視模板」之操作方式詳見附錄 3。 

以「55 公里/小時以下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根據人

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6、C6），如圖 3.1-10 所示。 

 

圖 3.1-10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之可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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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檢查表第[2]項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本檢查項目為遠端號誌「燈面」位置檢討，而非立桿位置。惟立桿

位置不同亦會影響用路人整體視覺，若立桿在左側，檢核條件較寬鬆；

若立桿在右側，則需與近端有明顯「左右錯開」之效果，方能順勢使用

路人能夠辨別號誌。為分析遠端燈面是否在左，本指引以「向左錯距」

OS1 進行探討，「向左錯距」之定義為由上游近端燈面之綠燈鏡面邊緣，

沿垂直停止線方向投射，量測至遠端燈面之綠燈鏡面邊緣之橫斷面距離。

根據立桿位置，「向左錯距」OS1 之值依下列四種情境有不同要求以滿

足設置規則： 

(1) 若遠端號誌之燈桿立於車行道之左方： 

至少有一遠端燈面應齊平或於近段燈面之左方（向左錯距 OS1 

> 0 公分且不得為負值），如圖 3.1-11 所示。 

 

圖 3.1-11 遠端號誌燈桿立於車行道左方之向左錯距示意圖 

(2) 若遠端燈桿立於車行道之右方： 

與近端燈面應有向左錯距 OS1 > 90 公分。藉由錯距，使用路人

能夠辨認出有左右兩組號誌，增加號誌燈面之可視性來路口之辨識

性，以達成「相對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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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遠端號誌佈設為門架式： 

門架本就於車行道之兩側立桿，則至少有一遠端燈面應齊平或

於近段燈面之左方（向左錯距 OS1  >  0 公分且不得為負值）。 

(4) 若遠端為柱立式： 

依照第 221 條第 1 款「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側」，應設

左右兩側之柱立號誌。 

不同立桿位置之向左錯距詳見附錄 2。 

本示例遠端為懸臂式，因此查看「情境（1）：若遠端號誌之燈桿

立於車行道之左方」，從用路人之視角，遠端燈面 A6在近端燈面 C6之

左側（OS1 > 0），如圖 3.1-12 所示。 

 

 

圖 3.1-12 向左錯距佈設檢查圖例 

3.  檢查表第[2a]項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根據設置規則第 221 條「行車管制號誌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

側，且距近端停止線十公尺以上。…（後略）」，由南下停止線起算至

遠端號誌燈面 A6，其距離 X2 為 28 公尺，符合 10 公尺以上的標準，如

圖 3.1-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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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3 縱向佈設檢查圖例 

4.  檢查表第[3]項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號誌燈面應有以下功能，如果未達成將造成安全或效率之疑慮： 

(1) 協助車輛自上游辨識號誌之燈號：需有近端號誌負責 

(2) 指示停止線：需有近端號誌負責 

(3) 協助起步：需有近端或遠端號誌負責。雖然我國一般由遠端號誌

擔任此功能，但必要時可由近端燈面提供此功能。 

(4) 協助兩段式待轉機慢車起步（我國特有）：需有遠端號誌負責 

(5) 通過路口時確認現在燈號：需有遠端號誌負責 

(6) 導引正確的「接收車道（receiving lanes）」方向：需有遠端號誌

負責 

只有遠端號誌，而沒有近端號誌之國家，常有用路人找不到停止線

之困境，形成安全疑慮。尤其只有遠端號誌之國家，燈面越靠近停止線

用路人較願意遵守號誌(Kim 等人，2008)。美國法定為遠端號誌，試辦

加裝近端號誌後，90 度角交叉撞降低 33%至 47%(Bonneson 等人，2002)。

因此我國有近端號誌裝設在停止線附近之現行習慣，是相對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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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指引建議近端至少要有 1 組號誌燈面提示停止線，以確保用路人

安全。此路口之近端燈面 C6 符合檢查標準。 

5.  檢查表第[4]項 12 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根據交通工程規範第 5.6 節「同向車輛或行人之行車管制號誌同向

燈面之法線垂直距離以不超過 12公尺為度，若超過時，易被忽略，應考

慮增設 1 組，如圖 3.1-14所示。」由可視模板沿行車方向投射，A6、C6

之間並沒有 12 公尺的空隙，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可視模板如圖

3.1-10 所示） 

 

圖 3.1-14 交通工程規範之號誌設置示意圖 

6.  檢查表第[5]項 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 度角檢查 

為了確保起步時（尤其待轉區）車輛可以明確看到燈號指示，「起

步可視模板」應考量人因工程及光的直線傳播性。若號誌之罩簷採用帽

式設計（建議為近端），則起步可視模板為三角形、左右展開 30度，直

到下游 54 公尺；若號誌之罩簷採用筒式設計，則應呈現左右各 20 度展

開之梯形，範圍自停止線下游 15 公尺延伸至下游 54 公尺，如圖 3.1-15

所示。 

「起步可視模板」比「可視模板」寬廣，因為起步靜止狀態較無狹

視的狀況。帽式罩簷（近端）對應 30 度角三角形參考英國【TSM-6 圖

3‑4】；筒式罩簷對應 20 度角梯形參考美國【MUTCD 圖 4D-4】。 

若有待轉區並佈設於停止線下游，則以待轉車輛之視野計算。若無，

則以停止線第一輛車之視野計算。 

遠端號誌燈箱，建議採取「筒式罩簷」，以「筒式罩簷」為左右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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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度展開之梯形檢查且通過，確定於停止線（本示例無待轉區）之用路

人可看到燈面並起步。 

有關帽式罩簷及筒式罩簷之樣態如圖 3.1-16 所示。 

 

 

圖 3.1-15 帽式罩簷及筒式罩簷之「起步可視模板」 

 

 

 

圖 3.1-16 帽式罩簷及筒式罩簷之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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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檢查表第[6]項 淨寬檢查 

交通工程規範指出「號誌桿柱原則上應設於路側或交通島上，距車

道邊緣外 30 cm 以上。不易受撞之位置，避免妨礙視線及路面、路肩之

正常使用。若無法設於最小側距以外者，則應設置防護設施，並應避免

設於行人穿越道附近之人行道上，以免妨礙行人之行動。」目前交通工

程規範僅規範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定義為 LC1），但應該以

實際淨寬（定義 LC0）為計算基準。實際淨寬指的是立桿位置要滿足最

小淨寬 30公分，但是號誌的所有部件也應該都要滿足，例如加設各種號

誌部件後，號誌整體淨寬不可小於 30公分。因此車道邊緣距離號誌之任

何柱立（非符合懸臂標準）之部件，實際淨寬 LC0可能比 LC1之值相同

或較小─尤其有柱立式號誌燈面時，其燈箱或其他號誌部件距離車輛

「動態包絡線」較靠近。LC0 為最嚴格之淨寬，LC0 與 LC1 取最小值。

LC0之理想值 1.00公尺、至少 0.30公尺，如圖 3.1-17所示。由於道路用

地狹小，造成道路淨寬非常侷限，因此需仔細佈設以利用有限空間達成

淨寬要求。 

 

圖 3.1-17 號誌桿柱設置圖例 

8.  檢查表第[7]項 淨高檢查 

如圖 3.1-17所示，本指引以 hO表示以燈箱起算之淨高；以圖例 hO2

表示懸臂式號誌部件淨高─所有「車行道」上方皆須符合上述之條件。 

本指引以圖例 hV 表示柱立式號誌燈箱底部距離人行道地面或交通

島之高度，必須確認其下方僅有行人空間而不含車行空間。由於除了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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箱外，號誌燈面可能有其他附屬設施，淨高以 hV2 計。根據設置規則，

hO 應高出路面 4.6 公尺至 5.6 公尺、hV 應高出人行道 2.4 公尺至 4.6 公

尺。此外，本指引參考前述設置規則，建議 hO2 應高出路面 4.6 公尺，

hV2 應高出人行道 2.4 公尺。 

9.  「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 

佈設行人專用號誌時，除搭配行車管制號誌時相，亦可選擇採用

「行人專用時相」或「行人早開時相」之設計。採行「行人專用時相」

時，需檢核路口是否有完整行穿線、完整行人專用號誌燈箱、各臨近路

口均設有行車管制號誌以及相交道路不得過寬等。採行「行人早開時相」

時，需檢核路口是否有完整行穿線、完整行人專用號誌燈箱、各臨近路

口均設有行車管制號誌等。有關「行人專用時相」或「行人早開時相」

的設置原則可參閱附錄 5。 

行人專用號誌各個部件之基本尺寸如圖 3.1-18 所示。不同鏡面尺寸

之行人專用號誌設置圖例如圖 3.1-19 所示。行人專用號誌與柱立式行車

號誌共桿時，行人號誌燈箱與行車號誌燈箱之間距至少為 0.3 公尺，遠

端號誌桿設置圖例如圖 3.1-20 所示，近端號誌桿設置圖例如圖 3.1-21 所

示。 

 

圖 3.1-18 「行人專用號誌」基本尺寸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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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19 不同鏡面尺寸之行人專用號誌設置圖例 

 

 

圖 3.1-20 「行人專用號誌」與遠端柱立式號誌共桿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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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21 「行人專用號誌」與近端柱立式號誌共桿圖 

 

「行人專用號誌」若未經詳細檢驗距離穿越路徑之水平距離 YPo 與

縱深Zp，將影響行人查看號誌。安全風險為：行人若不慎誤認為無號誌

而認定自身路權較高易產生未察看來車之行為，如圖 3.1-22 所示。 

 

 

圖 3.1-22 「行人專用號誌」不良樣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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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人專用號誌可行之佈設型式如圖 3.1-23、圖 3.1-24 所示。 

 

  

圖 3.1-23 「行人專用號誌」標準樣態 1 

 

  

圖 3.1-24 「行人專用號誌」標準樣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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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述佈設型式無法達成且無行人觸動按鈕需求者，可佈設如圖

3.1-25 所示。 

 

 

圖 3.1-25 「行人專用號誌」妥協樣態 

（只有在特殊狀況，如與私有地門戶有衝突，方得採用） 
 

10.  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佈設 

號誌化路口得設置「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協助有需要之行人穿

越號誌化路口，設置規則相關規範如下。 

․ 設置規則第 194 條第 3 款： 

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係以行人專用號誌或行人穿越道號

誌，以聲音告知視覺功能障礙者可通行之方向及警告車輛駕駛

人有視覺功能障礙者通過。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優先設於學

校、車站、醫院周邊及其他視覺功能障礙者有需要之交岔路口

或路段。其導引音響應以固定聲響導引使用者路口通行之方位

與時段，南北向為布穀聲、東西向為鳥叫聲、行人專用時相為

蟋蟀聲；並應有定位音提示使用者判定按鈕位置，及搭配設置

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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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設置規則第 231 條第 5 款： 

V：行走速率，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處使用零點五公尺/

秒。 

另有關於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導引聲響、定位音（提示使用者

判定按鈕位置）、允許導引聲響服務時間、啟動時間、組件規格、音量

（含「定位音音量」與「導引聲響音量」）及運作排程及導盲設施，建

議參閱交通部【有聲號誌設置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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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3.2.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周邊土地使用多為工廠及

未開發區域。其中，主要道路路寬約 14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設置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

里/小時。橫交之次要道路路寬約 10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設置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公里

/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鄉區號誌化路口，其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

明如下： 

1. 速度限制不明確 

由於鄉區道路寬度通常較狹窄且通常無設置人行道，因而常忽略設

置速限標誌，又因為交通量較少，亦容易忽略劃設速限標字，故無法有

效地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車速度。 

2. 號誌不易被辨識 

由於鄉區道路路側通常為荒地，在荒地為樹叢林立的情況下，行車

管制號誌常與背景融合為一體，以致用路人較難輕易辨識出前方路口為

號誌化路口。 

3. 忽略行人穿越道路需求 

此示例雖然位在鄉區，會設號誌經常是因為附近可能有村落或路邊

活動，但反而忽略行人穿越道路的需求而未設置相關設施。 

4. 標誌標線設置未能即時更新 

鄉區環境之交通設施更新調整較不頻繁，經常使得標誌標線未及時

予以更改。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設置號誌及是否應設行

人專用號誌，能否調整車道空間，使得路肩可以更改為人行道或路邊停

車的可用空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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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3.2-1所示。

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程設施的

主要考慮包括：此路口雖位於鄉區，但由於路側有工廠建築物，故可能

有行人及路側活動之需求，因此在車行道範圍界定出來之後，再將路側

空間劃設出來，可供未來設置實體人行道之用，甚或設置停車格之用；

雖為號誌化路口，但因為在鄉區，故可考慮增設岔路標誌，以提高路口

自明性。 

 

圖 3.2-1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分向限制線，設置規則第 165 條 

二、標誌設置 

路名標誌「指 25、指 25.1 」，設置規則第 99 條 

三、號誌設置 

 行車管制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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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分向限制線，設置規則第 165 條 

當路段中不允許迴轉及跨越超車，且車道寬度在 6 公尺以上時，劃

設分向限制線以做為雙向車道的劃分依據，此雙黃線線寬及間隔均為 10

公分，如圖 3.2-2 所示。 

 

圖 3.2-2 分向限制線設置圖例-無中央分隔島 

3.2.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路名標誌「指 25、指 25.1 」，設置規則第 99 條 

參考實務中常見設置方式與設置規則中之佈設方式，有分向島者建

議設於分向島上，並可與路燈桿或號誌桿共桿設置，且可採雙面設置，

即遠端與近端皆設置，以設於近端原原則，但視需求遠端亦可設置；無

分向島者設於右側路側空間適當位置。設置圖例如圖 3.2-3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3.2-3 路名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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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此道路佈設為鄉區正交三叉路口，橫向道路為主要道路，南向道路

為次要道路。由於此路口位於鄉區，因此需考量鄉區駕駛習慣。路口號

誌平面設置如圖 3.2-4 所示，立面設置如圖 3.2-5 所示，號誌配置的號誌

立桿有A、B、C、D，各行車管制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3.2-1所

示。 

 

表 3.2-1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A桿 A2、A6、A6直 

B桿 B3 

C 桿 C2、C2直、C6 

D桿 D3、D4 

 

 

各方向之行車管制號誌需分別檢查是否符合設置規則及交通工程規

範之規定，檢核結果分別彙整如表 3.2-2、3.2-3、3.2-4 所示，操作方式

請參閱第 3.1 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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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4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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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5 號誌化鄉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立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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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2 東行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C2、A2）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A2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C2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

§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

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

檢核，遠端燈面 A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柱

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向為

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早晨眩光

（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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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3 西行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6、C6）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C6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

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6、C6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

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C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

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

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

免夕陽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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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4 南下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D3、B3）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B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B3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D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D3、B3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B3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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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第[8]項及不設置行人專用號誌運用進行說

明。其他如檢查表之第[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

第[5]項、第[6]項、第[7]項等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1.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8]項 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根據設置規則第 221條「號誌佈設以能使各車道駕駛者均能清楚

辨認為原則。路幅寬廣之道路，必要時得加設號誌燈面，並採門架

式或懸掛式設置」，由於東西向號誌可能受到陽光直射，導致鏡面

反光，或是陽光直射用路人視線，導致辨識號誌困難。因此建議可

透過增加燈頭，例如近端同時設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

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使用

路人易於辨認號誌。如圖 3.2-6 所示。 

 

 

圖 3.2-6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共存之設置圖例 

2. 不設行人專用號誌之考量 

當行人稀少免設行人專用號誌時，依據【設置規則§206:1:2, §

206:2:2】，以圓形綠燈或直行箭頭綠燈准許行人穿越道路，因此北

上雖沒有機動車輛，D4 不得省略。本例為三叉路口，為了確保南下、

北上行人符合法規穿越，因此南北向綠燈燈鏡使用圓形綠燈，不得

僅設置左轉箭頭或右轉箭頭。由於不得僅設置左、右轉箭頭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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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於交叉口北側之路口搭配僅准右轉及左轉通行用「遵 10」標誌。

此外，為了避免駕駛人視線在號誌燈面時，忽略遵行與禁制標誌，

遵行與禁制標誌在號誌桿上時應緊鄰號誌燈面。 

若主管機關認為有增設行人專用號誌之必要時，可依照第【設

置規則§228】增設行人專用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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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3.3.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無號誌市區斜交三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以商

業區為主，有較多的路側活動。本示例之主要道路北往南路寬約 24

公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各配置 3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及

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60公里/小時。次要道路東側路寬約 22公尺，

採中央實體分隔，道路兩側無人行設施，北側停車無管制，南側設

有停車格位，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市區號誌化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速度限制範圍界定不明確 

路面速限標字及速限標誌位置不同。 

2. 車道數不平衡 

離開路口與進入路口之車道數不一致。 

3. 行人穿越安全性不足 

由於主、次要道路之路寬皆大於 20 公尺，但路口無設置行人庇

護島設施。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標線來

明確化此處為一斜交的路口；如何處理速度較快的主要道路車輛直

行進入次要道路的轉彎半徑；如何處理左轉車輛的待轉空間；如何

處理次要道路斜交角度過小且在主要道路彎道處交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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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3.3-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由於斜交路口通常具有較大之路口區域，

故透過槽化線區隔不同方向的行車動線，讓各方向之轉彎車輛能有

所依循，提高路口之行車安全；由於路口較為寬闊，故於路口設置

庇護島，以提供行人於穿越路口時，能有安全的停等空間；路段中

以槽化線調整道路空間，使得各方向離開路口與進入路口之車道數

能夠一致。 

 

 

圖 3.3-1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3-41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槽化線，設置規則第 171 條 

2. 自行車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6-1 條 

二、標誌設置 

1.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警 9」，設置規則第 28 條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路段中速限改變)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3.3.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槽化線，設置規則第 171 條 

示例中東往南處因無法整段佈設交通島，但因路口處有行人之

穿越需求，因此於此路段採用路口前 20 公尺以上佈設交通島供行人

庇護使用，而剩餘路段因寬度不足，採槽化線的方式佈設，而槽化

線的斜紋畫設方向須讓駕駛誤入時，能順著斜紋方向引導回正確的

車行道空間。如圖 3.3-2 所示。 

 

圖 3.3-2 槽化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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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自行車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6-1 條 

本指引建議自行車穿越道線需與自行車穿越道連接，且佈設於

行穿線旁。有左轉需求之自行車，經由自行車專用道（設置規則第

174 條 ）續行，再於自行車道停等區進行待轉，如圖 3.3-3 所示。 

 

圖 3.3-3 自行車穿越道線圖例 

3.3.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警 9」，設置規則第 28 條 

左側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設於同向多車道或路寬縮減路段鄰

近處。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鴐駛人於交叉路口欲轉向時，

應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變換車道，建議本標誌宜設

置於距路口前至少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最短安全視距增加。

並可加設「前三 O 公尺左道終止」附牌，以預告駕駛人前方車道縮

減之距離。設置圖例如圖 3.3-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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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4 左側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設置圖例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路段中速限改變) 

本示例情境中，由於北側與東側路段之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西

側路段為 60 公里/小時，故推斷該路口係以速限 50 公里/小時，進行

路口號誌時制相關設計。故為使西側路段之車輛在通過路口前速限

即降為 50 公里/小時，參考設置規則第 85 條，路段中速限變化之設

置方式，在欲使駕駛人改變速限地點前 70 公尺至 100 公尺處，設置

欲改變速限的最高速限標誌。依此原則，本示例於西側路段距離路

口前 70公尺至 100公尺處，佈設速限 50公里/小時之最高速限標誌，

使駕駛人在通過路口前將車速由 60 公里/小時降為 50 公里/小時。 



 

3-44 

3.3.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本示例為市區道路斜交三叉路口，東西向直接連結，南向設計

為左轉 2車道與右轉 1車道，形成三岔路口。由於道路非正交且路口

寬敞，為使駕駛人於上游能遇見兩面相同號誌，故所有方向皆加設

近端柱立式號誌。另外西行方向車輛左轉待轉區，車輛停等於待轉

區時主線號誌不在視野範圍內，故加設左轉專用號誌。有關本路口

之號誌平面佈設如圖 3.3-5 所示。 

本路口號誌立桿標示分別為 A、B、C、D、E、F 及 ZA、ZC、

ZE，各桿之行車管制、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3.3-1

所示。 

表 3.3-1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A2 直 A34 

ZA桿 ZA1左 ZA52 

B桿 -- B24、B44 

C 桿 C3、C6、C6 直 C33 

ZC 桿 ZC6 ZC54 

D桿 -- D23、D43 

E桿 E3、E3直 E32 

ZE桿 ZE2 ZE53 

F桿 -- F22、F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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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口之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均應符合相關設

置規則條文及交工規範之規定，主要為設置規則第 201條、設置規則

221 條及交通工程規範第 5.6 節等，相關之運用條文、規範及佈設說

明彙整於表 3.3-2、表 3.3-3 及表 3.3-4，並說明如何操作。 

 

圖 3.3-5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本示例路口各號誌之燈面設置考量說明如下： 

․ 燈面 2： 

在西向方向中，號誌採用路側與行人專用號誌共桿，由於本案

的所有行車管制號誌皆位於車道右方，為了滿足遠端號誌位於左側，

因此遠端號誌相對於近端號誌，須滿足「向左錯距 OS1 至少 90 公分」

以符合【設置規則§221:1】，另外燈面ZE2為避免南向車輛誤窺，建

議加設「特長筒式罩簷(俗稱「砲筒」)」或「垂直百葉窗」或「偏光

燈鏡/偏光號誌」，以滿足【設置規則§201:3】不讓駕駛人產生混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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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燈面 3： 

在南向方向中，遠端燈面 C3 與東行方向的近端燈面共桿，以減

少立桿數，且由於燈面 C3 可能導致西行駕駛人誤認為自身的遠端燈

面，因此同樣建議燈鏡需做特殊處理，以防止駕駛人誤窺。 

燈面 6：因為本情境左轉車道設有左轉待轉區，在考量駕駛人視

野的情況下，停等於待轉區時不易望見主線遠端號誌，因此建議增

設 ZA5 左轉專用號誌，供車輛在停止線起步時能夠望到對應的號誌。

須注意！左轉專用號誌須加設附牌，如圖 3.3-6 所示，以滿足【設置

規則§214:2】，因此號誌所附之標誌說明，是針對號誌進行附牌說明，

非「遵 13」標誌，亦符合實務界目前之習慣。 

 

 

圖 3.3-6 左轉專用號誌加設附牌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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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2 西行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 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2、A2

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2」，已有遠端燈面 ZE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ZE2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

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增設柱立式號誌「A2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ZE2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

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ZE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

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

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

免夕陽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需防窺處理 ZE2需方窺處哩，以防止南向誤窺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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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3 東行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60 公里以上高速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C6、C6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2」，已有遠端燈面 ZC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6、ZC6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6 【設置規則§221:3】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增設柱立式號誌「C6直」 【設置規則§221:2】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C6、ZC6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

§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ZC6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

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早晨

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燈面 C6、C6直、ZC6不在其他路段的視線範圍內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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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4 南下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E3、E3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3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E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增設柱立式號誌「E3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E3、C3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C3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三叉路口背景龐雜可能導致號誌不清，若導致用路人

辨識困難，近端同時設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或其他

號誌部件的處理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需設防窺處理 C3遠段號誌需防窺處哩，以防止西行誤窺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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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第[1]項、第[9]項運用進行說明。其他如檢

查表之第[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

[6]項、第[7]項、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佈

設等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1.5 節內容；第[8]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2.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1]項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在本路口中，因為路口寬敞，透過可視模板檢查後，所有方向

皆需要加設近端柱立式號誌，以符合【設置規則§201:2】要求的看到

兩面燈面，如圖 3.3-7~圖 3.3-9 所示。 

 

圖 3.3-7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之可視模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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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8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之可視模板（2） 

 

 

圖 3.3-9 號誌化市區斜交三叉路口之可視模板（3） 

 

2. 檢查表第[9]項 斜交路口（60 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當駕駛人有誤看其他燈號可能時，就需要對燈面處理，讓駕駛

人只看得到屬於自己正確方向的燈面，因此建議燈面 ZE2，C3 可以

用特長筒式罩簷(民間俗稱「砲筒」)，即可正確對應至管制的路段。

如圖 3.3-10、圖 3.3-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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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3-10 斜交路口（60 度以內）防窺處理 

 

圖 3.3-11 新竹市特長筒式罩簷（民間俗稱「砲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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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3.4.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之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其周邊有小型聚落，且聚

落之住宅型式多為2~3層樓之低矮建築。本示例參考一個現況路口為

例，其主要道路路寬約 10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

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設置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40 公里/小

時。橫交之次要道路路寬約 10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

合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無設置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

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鄉區號誌化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速度限制不明確 

由於鄉區道路寬度通常較狹窄且通常無設置人行道，因而缺乏

適當空間設置速限標誌，無法有效地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車速度。 

2. 號誌不易被辨識 

由於鄉區道路臨近聚落之處，路側通常比鄰民房，因此行車管

制號誌常遷就現地條件，設置在不適當之位置，以致用路人較難輕

易辨識出前方路口為號誌化路口。 

3. 此示例雖然位在鄉區，會設號誌經常是因為附近聚落有行人穿越

之需求，但常因路側空間不足而無留設行人的停等空間。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提供行人安全的停

等空間；如何配合行穿線設置行人專用號誌；如何明確提供用路人

必要之道路資訊，如路段速限及道路名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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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3.4-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此路口雖位於鄉區，但鄰近路口處有較多

之民房，考慮到有行人及路側活動之需求，故於路側空間佈設標線

型人行道，另由於標線型人行道無實體分隔，為保障行人步行安全，

故配合將速限下修為 30 公里/小時；由於鄰近路口前之路段為一轉彎

路段，故設置注意號誌標誌，以提前預告用路人前方為一號誌化路

口，需注意通行；雖此處為號誌化三叉路口，仍建議設遵行標誌，

提高自明性。 

 

 

圖 3.4-1 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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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人行道標線，設置規則第 174-3 條 

二、標誌設置 

1. 彎路標誌「警 2」，設置規則第 24 條 

2. 注意號誌標誌「警 23」，設置規則第 33 條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3.4.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人行道標線，設置規則第 174-3 條 

本示例透過佈設人行道標線，使行人可以通行、等候穿越路口。

此外路口處之標線線形曲率需符合設計車種最小轉彎軌跡，轉彎軌

跡設計屬於市區道路範疇者，須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

範」第一章之規定；屬於省道公路範疇者，須符合「公路路線設計

規範」第 1.5 節之規定。人行道標線如圖 3.4-2 所示。 

 

圖 3.4-2 人行道標線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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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彎路標誌「警 2」，設置規則第 24 條 

當彎道路段曲線半徑與安全停車視距低於表 3.4-1 中之規定時

（設置規則第 24 條），應設置彎路標誌。此標誌建議設於彎道路段

起點前約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最短安全視距增加，並可加設

附牌以提醒駕駛人注意。如圖 3.4-3 所示。 

表 3.4-1 路段平曲線半徑與視距規定 

設計速率 

(小時/公里) 
25 30 40 50 60 70 80 90 100 110 120 

平曲線半徑 

(公尺) 
20 30 50 80 120 170 230 300 390 500 620 

安全停車 

視距(公尺) 
30 35 50 65 85 105 130 160 185 220 250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圖 3.4-3 彎路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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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注意號誌標誌「警 23」，設置規則第 33 條 

駛人於路段中受道路幾何線形或其他因素影響，致使其視線受

阻，不易辨識前方路口之號誌，應設此標誌。本示例之情境，由於

路口東側為一曲線路段，以號誌視覺模板進行檢視，駕駛人確實不

易辨識前方路口號誌，故增設注意號誌標誌。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

第 102 條之規定，「鴐駛人於交叉路口欲轉向時，應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變換車道」，故建議於距路口號誌前約 30 公

尺處設置注意號誌標誌「警 23 」，標誌的設立建議在彎道之前，並

依行車速限及最短安全視距增加。設置圖例如圖 3.4-4 所示。 

 

圖 3.4-4 注意號誌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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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本示例為鄉區斜交三叉路口，常見於國內市區道路，在安排東

西向為主要道路，北向為次要道路。在號誌佈設上，受到臨近路段

彎道影響，需檢核彎道中車輛能否望見號誌，必要時需增設號誌，

或調整號誌佈設位置。丁字頂端有車輛進出需求時，仍須提供號誌。

此外，因本例路口較狹小，號誌佈設位置須配合停止線，而停止線

之位置應使其他方向車輛，轉向離開路口時軌跡符合《公路路線設

計規範》第 1.5 節，如圖 3.4-5 所示。 

有關本路口之號誌平面佈設如圖 3.4-6 所示。本路口號誌立桿標

示分別為 A、B、C、D 及 ZA、ZB、ZC，各桿之行車管制、行人專

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3.4-2 所示。 

 

 
圖 3.4-5 車輛於路口轉向軌跡模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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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2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A6 A24 

ZA桿 ZA4直 -- 

B桿 B3、B4 B26 

ZB桿 -- ZB34 

C 桿 C2、C6 C23 

ZC 桿 -- ZC36 

D桿 D4直 D33 

 

 

路口之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均應符合相關設

置規則條文及交工規範之規定，主要為設置規則第 201條、設置規則

221 條及交工規範第 5.6 節等，相關之運用條文、規範及佈設說明彙

整於表 3.4-3、表 3.4-4 及表 3.4-5，並說明如何操作。 

 

 

 
圖 3.4-6 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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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3 東行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彎道改以停車視距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C6、A6）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A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A6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C6、A6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A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

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早晨

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小於 60度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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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4 西行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彎道改以停車視距檢查 
設置「注意號誌」標誌 

檢驗設計速率為 30 公里之道路，近端燈面 A2 符

合【設置規則§201:2】之表，但仍增設注意號誌標

誌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2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

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C2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

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

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C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

設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

光直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

理）以避免夕陽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

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小於 60度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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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5 北上編號 4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編號:4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彎道改以停車視距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B4、D4 直、ZA4

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D4直、ZA4直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D4 直、ZA4 直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B4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B4 與遠端 2

燈面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D4直、ZA4直）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三叉路口背景龐雜可能導致號誌不清，若導致用路人

辨識困難，近端同時設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或其他

號誌部件的處理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小於 60度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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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第[1]項、第[3]項運用進行說明。其他如檢

查表之第[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

[6]項、第[7]項、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佈

設等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1.5 節內容；第[8]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2.5

節內容；第[9]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3.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1]項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設置規則§201：2】「行車管制號誌應使車輛駕駛人在距停止

線之左表列距離前能同時辨認兩個以上顯示相同燈號之燈面。如因

路況限制無法符合下表(如表 3.4-6 所示)要求時，應於號誌將近之處

輔設『注意號誌』標誌，或作速率限制。」 

可視模板應用於路段中，檢核車輛駕駛人，在平行道路的情況

下，向前望去所能看到的號誌。然而於彎道中，因為駕駛人視線是

向彎道末端望去，而非沿著單點的切線望去，因此可視模板無法應

用於彎道情境中。 

應窮盡方法符合【設置規則§201：2】之附表，而非僅考慮設置

警 23「注意號誌」標誌。 

如果符合【設置規則§201：2】之附表，仍需考量設置「注意號

誌」標誌。如圖 3.4-7 所示。 

表 3.4-6 行車速限與號誌辨認距離對應表 

行車速限（公里／時） 辨認距離 D0（公尺） 
30 30 
40 50 
50 80 
60 110 
70 140 
80 170 
90 200 
100 220 

資料來源：道路交通標誌標線號誌設置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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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4-7 車輛於彎道號辨認號誌檢核圖 

2. 檢查表第[3]項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如果沒有近端號誌，橫交道路貨車、大客車通過即遮蔽號誌。 

北上近端立桿位置難尋，可能替選方案： 

․ 替選方案 1：既有公共設施採以柱立式 

․ 替選方案 2：橫桿斜置。注意號誌佈設所在之空間為 3 維，

橫桿不一定要水平面（垂直行車方向），而是可由他處立桿

後，斜向延伸。如圖 3.4-8 與圖 3.4-9 所示。 

 

圖 3.4-8 號誌化鄉區斜交三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替選方案 2 



 

3-65 

 

圖 3.4-9 替選方案 2 近端懸臂式號誌模擬示意圖 

受限於有建築入口意象需求，本路口不能設置懸臂式號誌 

【設置規則 221:1】「…如係以柱立式設置，應有二燈面分設於

遠端兩側。…」因此應該設置兩燈面於遠端兩側。如圖3.4-10所示。 

 

圖 3.4-10 遠端號誌若採用柱立式號誌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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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第四章  無號誌四叉路口 

 

4.1 無號誌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4.1.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無號誌市區正交四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以住

宅區為主，房屋型式則多為公寓或華廈，因此通常無設置地下停車

場。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設有停車格及實體人行道，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

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8公尺，雙向無分隔，雙向配置 1混合車道，

往北路段設有停車格，往南路段無停車管制，南北路段皆無人行設

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交通設施現況與問題 

此類市區無號誌化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題，

分述說明如下： 

1. 缺少主、次道路管制 

市區道路經常因路側空間不足，故多未設置相關之警示設施，

因此用路人較難識別前方是否有路口，亦難以判別哪個方向的車輛

可以有先行權。 

2. 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市區道路常於車道最外側同時設置停車格位，提供路邊停車使

用，以滿足當地停車需求，但因路面通常無劃設路面邊線區隔行車

空間與停車空間，以致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3. 速度限制不明確 

市區道路經常因為街廓較短，因此無足夠路面空間劃設速限標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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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行人穿越道路之警示設施不足 

由於市區道路路側活動較多，因此行人量較多，雖路面有劃設

行穿線提供行人穿越馬路使用，但路面標線易受到遮蔽，相較於豎

立式標誌，警示效果較差。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

提高路口的自明性，增設岔路標誌及速限標誌等；如何透過標誌來

提高行人穿越道的安全；對於路側的停車空間應加以明確繪設，並

注意路側停放車輛之進出安全性。 

 

4.1.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市區正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4.1-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此路口位於市區且路側活動較強，有路邊

停車需求，故本示例以交錯車道配置的 30 公里/小時速限區的概念來

配置車道；並透過橫移錯開路口處車道的方式，提高無號誌下的路

口自明性，並達成限速的效果，同時又可提高車輛注意到行穿線及

看到欲穿越道路的行人；對於路邊停車格則示範如何配合車道的交

錯，進行單邊交錯設置停車格的示範做法；在主要道路上仍建議強

化提示慢及速限 30 公里/小時，同時在路口處加繪路口行車導引線，

以提高對於路口穿越的自明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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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1 無號誌市區正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二、標誌設置 

慢行標誌「警 49」，設置規則第 54 條 

 

4.1.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本示例位於地區服務道路，透過調整路型之方式，使得車輛得

以限速在 30 公里/小時以下；有關路型設計規範，如屬市區道路部分，

應遵循「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之規定；如屬公路部分，

應遵循「公路路線設計規範」之規定。 

路口採用些微斜向交岔型式，可使主要道路及次要道路之車輛

達到減速至 30 公里/小時以下之效果，且因車速降低，更不易造成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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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的死角，提高整個行車安全。 

同時透過繪製路口行車導引線，如圖 4.1-2 所示，可引導主要道

路之直行車輛通過路口，並彰顯主要道路之車流方向。 

 

 

圖 4.1-2 路口行車導引線圖例 

4.1.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慢行標誌「警 49」，設置規則第 54 條 

當無號誌路口之主要道路上無設置岔路標誌時，建議可於主要

道路上設置慢行標誌「警 49」，以提醒駕駛人注意前方路況。 

本標誌設置位置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之規定，「鴐駛人

於交叉路口欲轉向時，應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變換

車道」，故建議宜設置於距路口前約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最

短安全視距增加，並可加設「前方 30 公尺岔路」附牌，以預告駕駛

人前方 30 公尺處，道路有特殊情況，將影響行車安全，例如前方有

岔路，應小心慢行，設置圖例如圖 4.1-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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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3 慢行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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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4.2.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所選擇之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多

為農田，鄰近路口處有民房座落。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10 公尺，

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路肩寬度小於 1 公

尺，無人行設施及無停車管制，路段速限 50 公里/小時。次要道路路

寬約 5公尺，雙向無分隔，路口以東配置 1混合車道，路口以西配置

1 混合車道及 1 自行車道，道路兩側無人行設施，停車無管制，路段

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交通設施現況與問題 

此類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題，

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要道路交叉口管制明示性不足 

鄉區道路常會忽略設置必要之警示設施，用以提醒用路人注意

前方橫交道路有車輛穿越行為。 

2. 道路車道數配置不一致 

鄉區道路常會做為自行車路線使用，因鄉區道路通常不是太寬，

在劃設自行車道後，常會造常路口兩側之車道數與車道寬有不一致

之情況。 

3. 主、次要道路速度限制不明確 

鄉區道路常會忽略設置速限標誌及標字，用以提醒用路人注意

行車速度。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

提高路口的自明性，增設岔路標誌及速限標誌等；如何透過調整路

口車道寬度，來降低車輛行經路口的速度, 及區分主、次要道路及路

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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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4.2-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因為位於鄉區，主要道路較寬，無號誌化

之下，為了提高自明性及路口安全，本示例示範於主要道路設置槽

化線，屬於類滴狀島的概念，以便在速限 50 公里/小時之下，車輛行

經於此，即明確注意到前方路口。 

 

圖 4.2-1 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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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 

一、標線設置 

1. 槽化線，設置規則第 171 條 

2. 行車分向線，設置規則第 181 條 

3.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二、標誌設置 

 岔路標誌「警 11」，設置規則第 30 條 

 

4.2.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槽化線，設置規則第 171 條 

槽化線主要劃設於交岔路口、立體交岔之匝道口或其他特殊地

點。本示例於南北向主要道路鄰近路口處劃設槽化線，如圖 4.2-2 所

示，藉由槽化線用以引導車輛駕駛人循指示之路線行駛，若車輛偏

移進入槽化區域，可透過槽化斜紋線方向導回原行駛動線。 

 

圖 4.2-2 槽化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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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行車分向線，設置規則第 181 條 

行車分向線主要用以劃分路面成雙向車道，指示車輛駕駛人分

向行駛並靠右行車，如圖 4.2-3 所示。 

 

圖 4.2-3 行車分向線圖例 

3.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路面邊線，用以指示路肩或路面外側邊緣之界線，並透過道路

設計的原則，首先決定道路中心線的位置，而後決定車道數與車道

寬，以及規劃是否需要中央分隔，最終決定路肩寬度並以路面邊線

做為界線標示。如圖 4.2-4 所示。 

路肩寬度屬市區道路範疇者，須符合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

規範第 2.4 節之規定；屬公路範疇者，須符合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2.3 節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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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2-4 路面邊線圖例 

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如次要道路有提供行人安全穿越道路之環境時，可於次要道路

口佈設行穿線，如圖 4.2-5 所示。 

 

圖 4.2-5 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設置行穿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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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次要道路評估行人通行需求較低，則路口採不設置行穿線，

如圖 4.2-6 所示。並於次要道路口佈設讓路線及路口行車導引線。 

 

圖 4.2-6 無號誌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不設置行穿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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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岔路標誌「警 11」，設置規則第 30 條 

當主要道路上無設置慢行標誌「警 49」或當心行人標誌「警 34」

時，建議可設置岔路標誌，提醒駕駛人注意。 

設置位置參考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鴐駛人於交叉路口

欲轉向時，應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變換車道」，因

此，建議本標誌宜設置於距離路口前約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

最短安全視距增加，並可加設「前方 30 公尺」附牌，以預告駕駛人

前方岔路之距離，減速慢行；另外，亦可於鄰近路口處再增設一面

岔路標誌，提醒駕駛人注意路口其他車輛與行人動向，設置圖例如

圖 4.2-7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4.2-7 岔路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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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無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4.3.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無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以住

宅區為主，房屋型式則多為公寓或華廈，因此通常無設置地下停車

場。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各配置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設有停車格及實體人行道，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

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8公尺，雙向無分隔，雙向配置 1混合車道，

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及人行設施，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交通設施現況與問題 

此類市區無號誌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缺少主、次道路管制 

市區道路經常未設置必要或正確之標誌、標線，用以區別出主、

次要道路，不僅用路人難以識別前方是否有路口，亦難以快速判斷

那個方向的車輛有先行權。 

2. 速度限制不明確 

市區道路路側空間經常因為不夠寬，所以難以豎立速限標誌；

又因為街廓通常較短，因此亦無足夠路面空間劃設速限標字。 

3. 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市區道路常於車道最外側同時設置停車格位，提供路邊停車使

用，以滿足居民之停車需求，但因路面通常無劃設路面邊線區隔行

車空間與停車空間，以致行車空間分隔不明確。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明確區分主要道路

及次要道路；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提高行人穿越道的安全；對於

路側的停車空間應加以明確繪設，並注意車輛停車進出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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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4.3-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此路口位於市區且路側活動行為較頻繁，

故本示例透過主要道路人行道連續串接的方式，宣示主要道路的先

行權，強迫次要道路用路人一定要停車再開，另次要道路面臨人行

道高差部分，設置路面高突標誌提醒用路人，並於車輛穿越人行道

部分，以不同的材質凸顯人行空間區域；對於路邊停車格則示範如

何明確區分車行空間及停車空間；在主要道路上，雖不用停或讓次

要道路，但仍強化提示慢及速限 30 公里/小時，同時在路口處加繪車

道導引線，以提高對於路口穿越的自明性。 

 

圖 4.3-1 無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2. 實體人行道，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 16 條 

二、標誌設置 

路面高突標誌「警 31」，設置規則第 38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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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本示例有行人南北向的穿越需求，且行人僅跨越兩車行道，槽

化線僅作分隔使用，並無行人庇護功能，此外，行穿線上游處會增

設停止線，使車輛行駛於此處時會注意並停等行人通過，如圖 4.3-2

所示。 

 
圖 4.3-2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示意圖 

2. 實體人行道，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標準第 16 條 

此示例於主要道路有較高的行人穿越需求，故採實體人行道連

續佈設方式，以做為次要道路之減速平台，同時採不同鋪面區隔人

行道及路面，如圖 4.3-3 所示。減速平台的設計須符合「市區道路及

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 12.5.2 節之規定。 

 
圖 4.3-3 實體人行道鋪面立體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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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路面高突標誌「警 31」，設置規則第 38 條 

路面突然高聳路段鄰近處，宜設置該標誌，提醒駕駛人減速慢

行。建置設於路面突然高聳地點前約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最

短安全視距增加，並搭配設置「前方 30 公尺」附牌，以提前預告駕

駛人。設置圖例如圖 4.3-4 所示。 

 
圖 4.3-4 路面高突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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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4.4.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所選擇之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周邊多為未開發區

域，鄰近有零散聚落。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8公尺，採標線分隔，

雙向各配置 1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無人行設施，停車無管制，路段速

限 50 公里/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6 公尺，雙向無分隔，路口以東配

置 1混合車道，路口以西配置雙向各 1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無人行設

施，停車無管制，路段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交通設施現況與問題 

此類鄉區無號誌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主、次道路管制明示性不足 

由於鄉區道路之主、次要道路通常較難區分，若無設置必要之

警示設施，用路人難以快速判斷那個方向可以有先行權。 

2. 主、次道路速度限制不明確 

由於鄉區道路車流量低，故常忽略設置速限標誌及標字，用以

提醒用路人注意行車速度。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標誌及標線來

提高路口的自明性；如何透過調整路口空間配置，來降低車輛行經

路口的速度；如何強化處理路口的路側空間等。 
 

4.4.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4.4-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因示範路口位於鄉區，在無號誌化之情況

下，為了提高斜交路口的自明性及路口安全，本示例於次要道路佈

設類滴狀島概念的槽化線，以便在速限 40 公里/小時之下，讓行經於

此的車輛能明確注意到前方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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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1 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停止線，設置規則第 170 條 

2.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3.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二、標誌設置 

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 1」，設置規則第 81 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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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停止線，設置規則第 170 條 

建議採與橫交道路平行佈設，如圖 4.4-2 所示。斜交路口多車道

之停止線設置，各車道可採鋸齒狀佈設，但如需配合號誌位置也可

佈設在同一斷面。 

2. 路面邊線，設置規則第 183 條 

路面邊線用以標示車行道範圍，並引導車輛行駛。交叉口內最

右側的路口行車引導線須與路面邊線連接，為引導主線道直行車輛

的車道位置，同時引導支線道車輛進入路口前觀察主線車輛的位置，

如圖 4.4-2 所示。 

避免路面邊線與快慢車道分隔線混淆，於路口轉角與交岔道路

的路面邊線連接，路緣轉角處若未設人行道標線時，則佈設槽化線

（路口停止線起至上游 10 公尺範圍，路肩畫設槽化線，惟實際長度

以滿足路口視距三角淨空為主），且其轉角處的曲率需符合設計車

種最小轉彎軌跡，轉彎軌跡設計屬於市區道路範疇者，須符合「市

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一章之規定；屬於省道公路範疇者，

須符合「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1.5 節之規定。 

 

圖 4.4-2 路面邊線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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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如主(次)要道路有行人穿越之需求，路口可佈設行穿線及搭配設

置人行道標線，如圖 4.4-3 所示。 

 

圖 4.4-4 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設置行穿線圖例 

如主(次)要道路評估行人通行需求較低，則路口採不設置行穿線，

如圖 4.4-4 所示。並於次要道路口佈設停止線及「停」標字，並採槽

化線分隔雙向來車。 

 

圖 4.4-4 無號誌鄉區斜交四叉路口不設置行穿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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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 1」，設置規則第 81 條 

當道路或橋梁所能承載之重量有所限制時，應設置車輛總重限

制標誌「限 1」，以禁止超重車輛通行。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 1」

建議設於限制車輛總重地點前方鄰近之處，並應考量超重車輛能於

該地點繞道行駛或迴車。本情境中，由西往東方向，因過路口後即

為一處需限制通行車輛重量之橋梁，故本計畫於路口上游鄰近路口

處設置車輛總重限制標誌「限 1」，並搭配「前方橋梁限重」附牌，

提醒駕駛人注意，使駕駛人可於前方路口繞道行駛。設置圖例如圖

4.4-5 所示。 

 

圖 4.4-5 車輛總重限制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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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第五章  號誌化四叉路口 

 

5.1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5.1.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其周邊主要為商業區，

鄰近區域設有較大型之路外停車場。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40 公

尺，採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共佈設 7車道，道路兩側設置有實體人行

道及汽、機車停車格，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24 公

尺，採標線分隔，雙向共佈設 3車道，道路兩側設置有實體人行道兩

側及汽、機車停車格位，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

明如下： 

1. 路口左轉空間配置不佳 

左轉空間配置在路段直行車道之延續，左轉車道為負偏移。 

2. 行人穿越安全性不足 

行人穿越距離長，缺少行人庇護島提供無法一次通過路口之行

人可以安全停留之空間。 

3. 進入路口車道數不等於離開路口車道數，交叉口中間車流引導效

果較差。 

4. 缺少路口上游預示與導引 

預告標誌設置位置太靠近路口，無法有效的提供用路人預告資

訊。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行人穿越道如何搭配設

置行人庇護島，並且在庇護島上加設行人專用號誌，同時對於行人

號誌與行車管制號誌如何互相透過時相的設計，避免衝突；對於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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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共用車道及直右共用如何區分轉向車流；如何配置左彎專用道及

如何漸變；如何配置左轉專用時相及號誌燈面；如何指示車道數的

變化及輔 1標誌；如何進行號誌立桿，以維持淨空要求及駕駛人可視

的要求；行人專用號誌應如何立桿；如何配置機車可以直接左轉及

機慢車停等區的劃法等。 

 

5.1.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5.1-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程設

施的主要考慮包括： 

1. 提升路口運轉效率及安全性 

原東西向雙向各 4車道的道路，於路口直接將內、外兩側車道設

為左右彎專用道，違反一般路段車道不宜與路口一樣。故本示例示

範在路段為 2車道，在臨近路口處經由漸變，以附加車道方式分別設

置右彎及左彎專用道，此種於路段及路口配置不同車道數，是一種

避免直行與轉彎車互相干擾，且較為安全及效率的車道配置方式。 

經由車道配置的改變，路口的效率及安全皆會因為有左右彎附

加車道而提高，路側可用來做為停車格或設置實體人行道的空間也

會增加。 

此外，因為車道數的變化，同時示範輔 1標誌的設置及機車可以

直接左轉的方式，以增加機車行經此路口可以不用兩段式左轉的自

明性。 

2. 提升路口之行人安全性 

因道路寬度足夠，故示範加設中央分向島及設置庇護島；配合

路口的幾何條件，示範如何設置 Z 字型(錯開式)行人穿越道線；在有

行人庇護島的路口宜設置行人專用號誌，故示範如何設置行人與車

行完全不會衝突的號誌設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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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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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左彎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84 條 

2.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3.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4. 公車停靠站，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公車停靠站及路邊停

車帶 

二、標誌設置 

1. 停車處標誌「指 46」，設置規則第 118 條 

2. 車道預告標誌「輔 1」，設置規則第 133-1條搭配「機車可以直接

左轉」告示牌，設置規則第 137 條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5.1.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左彎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84 條 

需設置距離中心不得少於 3公尺，須確保不會影響對向左轉彎及

直行車的路徑位置，本指引建議佈設左彎待轉區線的車行道，不佈

設機慢車停等區，如圖 5.1-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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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2 左彎待轉區線設置圖例 

2.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為提供南北向車道右轉東西向道路之車輛停讓行人空間，因此

將東西向的行穿線設置成錯開型行人穿越道（staggered pedestrian 

crossing），如圖 5.1-3 所示。 

雖設置規則訂定停止線與行穿線兩者之距離以 1至 3公尺為限，

但本指引建議停止線與行穿線之距離以 2至 3公尺為佳。如考量轉向

軌跡、能見度、路況等條件時，則可視情況調整停止線之位置，並

退縮至適當距離處。 

 

圖 5.1-3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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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穿越虛線，設置規則第 189-1 條 

主線道路由 2 車道（直左、直右）進入下游增加至 4 車道（2 條

直行、左轉、右轉)時，需劃設穿越虛線供轉向車輛匯出至左轉及右

轉附加車道，如圖 5.1-4 所示。 

 

 

圖 5.1-4 穿越虛線圖例 

4. 公車停靠站，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公車停靠站及路邊停

車帶 

本示例建議自道路上游車道邊界至公車彎入口處繪設穿越虛線，

當公車駛入時，公車駕駛會跨越路面邊線進入停靠區，其餘車輛則

受導引維持前行，如圖 5.1-5 所示。 

若有設置公車停靠站之需求時，屬市區道路範疇者，依「市區

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第 10.1 節之規定辦理；屬省道公路範疇

者，依「公路路線設計規範」第 2.14.2 節之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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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5 公車停靠站設置圖例 

5.1.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停車處標誌「指 46」，設置規則第 118 條 

本示例參考設置規則之規定，針對路外停車場，建議停車處標

誌設置於停車場入口處附近為原則，並面向行車方向。必要時可加

設附牌告知停車收費、車種等訊息，設置圖例如圖 5.1-6 所示。 

 

圖 5.1-6 路外停車場停車處標誌設置圖例 



 

5-8 

2. 車道預告標誌「輔 1」，設置規則第 133-1條，搭配「機車可以直

接左轉」告示牌 

車道預告標誌「輔 1」具有提醒駕駛人前方車道變化與配置之作

用，故本示例建議車道預告標誌宜設置於車道配置漸變起點處。 

若車道配置變化為 1車道變 2車道之情況或駕駛人對於車道選擇

不會產生錯誤之處，則可免設車道預告標誌。 

當路口設有左轉保護時相，但機慢車採行兩段式左轉時，建議

可調查機車左轉之車流量，並研擬路口是否調整為機車可以直接左

轉，「機車可以直接左轉」告示牌併同車道預告標誌一起設置，設

置圖例如圖 5.1-7 所示。 

➢ 替選方案： 

車道預告標誌「輔 1」中亦可加繪汽車與機車圖案，可

使汽機車駕駛人更明確識別各車道之車種使用情形。 

 

 

圖 5.1-7 車道預告標誌搭配機車可以直接左轉告示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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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此道路佈設為市區正交四岔路口，由主要道路與次要道路交會。

由於主要道路路幅寬敞，導致橫向次要道路兩端距離較遠，根據人

因工程之檢查，如果近、遠端只有各佈設 1組燈面，次要道路駕駛人

無法於上游同時預見兩面號誌。因此於次要道路近端加設柱立式號

誌，使次要道路用路人可以由上游接近路口時，在可視範圍內見到

兩組燈面。本路口之號誌平面設置圖例如圖 5.1-8 所示。 

本路口為典型的市區路口，具有高流量的行人與機動車輛。因

此，不論主要道路、次要道路之號誌燈面的「鏡面排列順序」皆採

取五燈式，可以設計人、車完全無衝突之號誌時制。路口號誌平面

設置如圖 5.1-6 所示，號誌立桿標示分別為 A、B、C、D、E、F 及

ZA、ZB、ZD、ZE、ZF，各行車管制、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

面顯示如表 5.1-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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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1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 -- 

ZA桿 -- ZA32、ZA53 

B桿 B6 B63 

ZB桿 -- ZB43 

C 桿 C3、C4、C3 直 C26 

D桿 D6 -- 

ZD桿 -- ZD36、ZD54 

E桿 E2 E64 

ZE桿 -- ZE44 

F桿 F3、F4、F4 直 F22 

ZF桿 -- ZF74 

 

 

 

各方向之行車管制號誌需分別檢查是否符合設置規則之交通工

程規範之規定，檢核結果分別彙整如表 5.1-2、5.1-3、5.1-4、5.1-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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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8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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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2 東行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市區，主要道路）/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速限 55公里(含)以下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

近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D6、B6）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B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B6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D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D6、B6 之間

空隙小於 12 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這是由於

遠端燈面 B6設置在中央分隔島的緣故。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B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

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早晨

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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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3 西行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市區，主要道路）/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速限 55 公里(含)以下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2、E2）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E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E2 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

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E2 之間空

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這是由於遠端燈

面 E2設置在中央分隔島的緣故。 

【交工規範 §5.6、

§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檢

核，遠端燈面 E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

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柱立

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向為不同

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黃昏眩光（陽光面

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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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4 南下編號 4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次要道路）/編號:4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 

柱立式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如果只有近端

（F4）與遠端號誌（C4）各一面，上游無法同時看見

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柱立號

誌，使駕駛可以看到兩個燈面（燈面 F4、燈面 F4

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4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4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X2）達

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F4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F4、C4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C4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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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5 北上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 

柱立式號誌 

由「速限 55 公里/小時以下之可視模板」檢驗，如果

只有近端（C3）與遠端號誌（F3）各一面，上游無法

同時看見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

柱立號誌，使駕駛可以看到兩個燈面（燈面C3、燈面

C3直） 

【設置規則§201:2】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F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F3 與北上停止線之距離（X2）達

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C3、F3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F3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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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之第[1]項及時相規劃進行運用說明。其他

如檢查表之第[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項、

第[6]項、第[7]項、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

佈設等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1.5 節內容；第[8]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2.5 節內容；第[9]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3.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1]項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以「55 公里/小時以下之可視模板」進行檢驗，對於次要道路的

用路人而言，由於主要道路路幅寬敞，以北上號誌為例，如果只有

近端（C3）與遠端號誌（F3）各一面，上游僅能看見近端號誌，無

法同時看見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如圖 5.1-9 所示，可知根據人

因工程，上游最遠可以望到之距離，不及號誌燈面 F3。故須於近端

加設柱立號誌，使駕駛可以看到兩個燈面 C3、C3 直（南下為號誌燈

面 4 直、北上為號誌燈面 3 直），以符合設置規則，如圖 5.1-10 所

示。 

 

圖 5.1-9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之可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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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1-10 號誌設置位置檢視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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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時相規劃與建議車道配置 

並非只有「行人專用時相」能夠區隔人、車衝突。如果能利用

主線中央分隔之空間創造兩階段行人穿越、搭配次要道路「輪放」，

則可以達成無人、車衝突之設計。如何設計人車完全不衝突的號誌

時相，可參閱附錄 4 之說明。 

在車道配置上，次要道路若採取「輪放」，且沒有人、車衝突

時（如附錄 4 之可行時制 11、可行時制 12），因為輪放藉由號誌時

制設計保證不會有轉彎車與直行車互相阻擋的問題，故應多加設立

共用車道（如果接收端（receiving lanes）有足夠車道對應）以增加

車道利用效率，兩個臨近車道的配置範例如下圖 5.1-11。 

 

圖 5.1-11 兩車道之輪放時制應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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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輪放之對象為三個臨近車道，且設計為不會有人、車衝突，

保證不會有轉彎車與直行車互相阻擋的問題，故應多加設立共用車

道（假設每個轉向的接收端（receiving lanes）都有足夠的車道數），

以便短時間內紓解各方車流，如下圖 5.1-12。 

 

 

圖 5.1-12 三車道之輪放時制應用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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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5.2.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由於目前在鄉區會有號誌化正交的交叉口，大多都是因為車流

較多，且有路側活動及行人活動，故本示例選擇一個代表性的號誌

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其周邊土地使用現況，主要道路西側商業行

為較多，東側多為低矮工廠。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35 公尺，採

中央實體分隔，雙向共佈設 6快車道 2慢車道，道路兩側設置有實體

人行道，道路兩側無停車管制，路肩寬度小 1 公尺，快車道速限為

60 公里/小時，慢車道速限為 40 公里/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14 公尺，

採標線分隔，以東路段雙向共佈設 2車道，以西路段雙向共佈設 3車

道，道路兩側無設置人行設施，停車無管制，路肩寬度小 1 公尺。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題，分述說

明如下：  

1. 行人穿越安全性不足 

因主要道路路幅較寬，故行人穿越距離較長，但路口無設置行

人庇護島，提供行人可安全的分段穿越。 

2. 車道數配置不一致 

主、次要道路皆有進入路口車道數不等於離開路口車道數之情

況。 

3. 速度限制不明確 

因道路兩側的活動型態不同，路側活動較多之區域，由於路側

空間不足且街廓短，無設置速限標誌及標字。路側活動較少之區域，

由於路側有空間，故有設置速限標誌，但未設置速限標字。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行人穿越道如何配置行

人庇護島，且因橫交道路錯開，故設置錯開的Z字型行穿線；並且因

為在鄉區，經常是由路寬較小之道路交叉主要道路，故需處理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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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度下減速轉彎的問題；對於直左共用車道如何區分開轉向車流；

如何配置左彎專用道及如何漸變；如何配置左轉專用時相及號誌燈

面；如何進行號誌立桿，以維持淨空要求及駕駛人可視的要求；行

人專用號誌應如何立桿；對於左轉附加車道如何正確配置等。 

 

5.2.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5.2-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程設

施的主要考慮包括： 

1. 提升道路安全性 

此路口由較寬之主要道路與較窄之次要道路相交，因此在車道

配置上要讓上下游車道平衡，但因為次要道路上下游並未對齊，故

配合路口繪設車道導引線。 

由於南北向的主要道路速限為 60 公里/小時，故以附加車道方式

設置左彎專用道，並且將南北兩向的直行車道數調為相同，以便讓

通過路口的直行車道具備一致性。 

而因為汽車速度太快，不利於機車直接左轉，故本路口示範採

用機車兩段式左轉之方式；雖路段車道只有兩車道，但因目前鄉區

的單向兩車道的公路經常於內側禁行機車，故本示例不採機車可以

直接左轉的方式。 

2. 提升行人安全性 

此路口雖屬於鄉區，但因為路旁有建築物，且原本即在主要道

路上設有實體人行道，故路口的四個方向皆調整成有設置人行道的

路側空間。另外配合路口的幾何條件設置Z字型（錯開式）行人穿越

道。 

由於車道重新配置，除可以提高效率及安全外，路側空間亦有

較大的寬度，可以作實體人行道，或必要時（但不推薦）設置停車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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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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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機慢車停等區線，設置規則第 174-2 條 

2. 機慢車左轉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91 條 

二、標誌設置 

1.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設置規則第 65 條 

2. 禁止迴車標誌「禁 22」，設置規則第 75 條 

3.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 22.2」，設置規則第 96 條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5.2.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機慢車停等區線，設置規則第 174-2 條 

行車速限每小時 60 公里以下之道路，於行車管制號誌路口之停

止線後方設置機慢車停等區線，不得繪製於非號誌化路口。尺寸標

準為橫向（前後）線寬 20 公分，縱向（二側）線寬 10 或 15 公分，

縱深長度為 2.5 至 6 公尺，於停等區內需繪設縮小行指向線，機慢車

停等區部分橫向標線與縱向標線得與鄰近實線共用，如圖 5.2-2 所示。 

 

圖 5.2-2 機慢車停等區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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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91 條 

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且兩車道以上之道路，即設置機慢車左

（右）轉待轉區線，以引導兩段式左轉車輛，此標線需設置於停止

線前端，如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者，應劃設於枕木紋行人穿越道

前方間隔 50 公分以上（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後緣計算至行人

穿越道線邊緣），如圖 5.2-3 所示，但不得侵入交叉口（intersection 

physical area）範圍內。 

 

 

圖 5.2-3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佈設範例 

 

5.2.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設置規則第 65 條 

本示例建議幾何條件不適合採機車可以直接左轉或有大量機車

直接左轉事故之路口，宜採機車兩段左轉，並應設置機慢車兩段左

轉標誌「遵 20」。 

本標誌宜設置於鄰近路口起點處，不宜超過路口 5公尺處，可與

路燈桿或號誌桿共桿設置。 

為提醒機車騎士此路口之兩段左轉管制方式，使左轉機車有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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夠時間應變，參考交通部運輸研究所「事故型態導向之路口交通工

程設計範例參考手冊」，機車可以直接左轉標誌設置建議方式(3.2

節)，建議可於路口上游約 80 公尺處加設一面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

「遵 20」，並加設「前方 80 公尺」附牌，以預告駕駛人前方路口距

離，視實際需求，若有多數駕駛人無法辨識近端之標誌，可於路口

遠端右側，再加設一面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遵 20」，設置圖例如

圖 5.2-4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5.2-4 機慢車兩段左轉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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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迴車標誌「禁 22」，設置規則第 75條 

當交叉口的視距不足或交通量大，迴轉可能會導致事故或交通

壅塞者，宜設置禁止迴車標誌「禁 22」。本示例建議該標誌設於分

向島島頭或接近路口起點處，可與路燈桿或號誌桿共桿設置，並可

加設附牌以告知駕駛人禁止迴轉之時間或車種。另可視實際需求，

於路口遠端再加設一面禁止迴車標誌「禁 22」，設置圖例如圖 5.2-5

所示。 

 
*為選擇性設置標誌 

圖 5.2-5 禁止迴車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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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指 22.2」，設置規則第 96 條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之佈設可分為預告點、行動點與確認點，參

考「道路指示標誌設置參考手冊」，預告點標誌設置於距離前方路

口停止線 100公尺至 130公尺處，行動點標誌設置於距離前方路口不

超過20公尺處，確認點標誌(地名里程)設置於路口下游 60公尺至100

公尺處，設置圖例如圖 5.2-6 所示。本示例情境中所設置之地名方向

指示標誌為「指 22.2」屬於行動點標誌，若僅設置行動點標誌，則

設置位置為不超過前方路口 60 公尺處。標誌以豎立於行車方向之右

側為原則，但若道路有中央分隔帶，建議設置於左側中央分隔帶處

為宜。 

 

圖 5.2-6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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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選方案： 

地名方向指示標誌可依道路情況，改採用圖形式之地名方向

指示標誌，設置圖例如圖 5.2-7 所示。 

 

 

圖 5.2-7 圖形式之地名方向指示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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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此道路佈設為鄉區正交四叉路口，橫向道路為次要道路，南北

向道路為主要道路。本示例之主要道路為速限 60 公里/小時，因此在

「可視模板」檢核上需用「高速模板」（詳見附錄 3），以符合人因

工程車速偏高狀況下狹視之情形。 

由於主要道路路幅寬敞，導致橫向次要道路兩端距離較遠，且

有些許錯位，由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查後，發現駕駛人無法於上游同

時預見兩面號誌，因此依【設置規則§221:3】，於近端加設柱立式號

誌。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如圖 5.2-8 所示、立面設

置如圖 5.2-9 所示。 

本路口立桿標示分別為 A、B、C、D、E、F 及 ZA、ZB、ZC、

ZD、ZE、ZF，各行車管制、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5.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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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1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燈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A2直 A53 

ZA桿 -- ZA32 

B桿 B6 B63 

ZB桿 -- ZB43 

C 桿 C3、C4、C3 直 C26 

ZC 桿 -- ZC73 

D桿 D6 D54 

ZD桿 -- ZD36 

E桿 E2、E6直 E64 

ZE桿 -- ZE44 

F桿 F3、F4、F4 直 F22 

ZF桿 -- ZF74 

 

 

各方向之行車管制號誌需分別檢查是否符合設置規則之交通工

程規範之規定，檢核結果分別彙整如表 5.2-2、5.2-3、5.2-4、5.2-5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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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8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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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9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立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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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 南下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60 公里以上高速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D6、B6）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B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B6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D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建議增設 

鄉區公路若前後鄰近路口較遠，以及主要道路速率較

高時，成本允許下建議近端提供兩燈面提升警示（增

設柱立式號誌燈面「E6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D6、B6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

§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B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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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3 北上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60 公里以上高速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體工學，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2、E2）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E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E2 與北上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建議增設 

鄉區公路若前後鄰近路口較遠，以及主要道路速率較高

時，成本允許下建議近端提供兩燈面提升警示（增設柱

立式號誌燈面「A2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E2 之間空

隙小於 12公尺 

【交工規範 §5.6、

§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

檢核，遠端燈面 E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

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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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4 東行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 

柱立式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上游無法同時看見

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柱立號誌，

使駕駛可以於遠處接近路口時，看到兩個燈面（C3、

C3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F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F3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C3、F3 之間

空隙小於 12 公尺，且已額外增設近端柱立式燈面

（「C3直」）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本方向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F3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公尺至 5.60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以避免早晨眩光（陽

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雖次要道路錯位但仍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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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5 西行編號 4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編號:4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 

柱立式號誌 

由「小於 60公里可視模板」檢驗，上游無法同時看見兩面

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柱立號誌，使駕駛

可以看到兩個燈面 （F4、F4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4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4 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

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F4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F4、C4 之間空

隙小於 12公尺，且已額外增設近端柱立式燈面「F4直」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本方向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C4 通

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

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 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以避免黃昏眩光（陽光

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雖次要道路錯位但仍非斜交路口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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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第[1]項運用進行說明。其他如檢查表之第

[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6]項、第

[7]項、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佈設等運用

說明可參閱第 3.1.5節內容；第[8]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2.5節內容；

第[9]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3.5 節內容；時相規劃與建議車道配置運

用說明可參閱第 5.1.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1]項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對於次要道路的用路人而言，由於主要道路路幅寬敞，導致遠

端號誌立桿位置過遠，且有些許錯位非正交路口。由「可視模板」

檢查後（如圖 5.2-10、圖 5.2-11所示），確認遠端號誌不在可視範圍

內，表示次要道路駕駛人於上游時無法辨認遠端號誌，因此建議於

近端加設柱立式號誌（東行為號誌燈面「3 直」、西行為號誌燈面

「4 直」），以符合設置規則。 

 

 

圖 5.2-10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之可視模板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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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2-11 號誌化鄉區正交四叉路口之可視模板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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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5.3.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其周邊主要為商業區，

鄰近區域醫療院所。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20 公尺，採標線分隔，

雙向各佈設 2車道，道路兩側設置有實體人行道及停車格，路段速限

為 50 公里/小時。次要道路路寬約 15 公尺，採標線分隔，以北路段

雙向共佈設 2車道，道路一側設置停車格，一側設置標線型人行道；

以南路段雙向共佈設 4車道，道路兩側設有實體人行道及停車格，路

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市區號誌化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行人穿越安全性不足 

行人穿越距離較長，但缺少行人庇護島提供無法一次通過路口

之行人可以安全停留之空間。 

2. 車道數不平衡 

次要道路以南及以北路段佈設車道數不一致，離開路口車道數

不等於進入路口車道數。 

3. 速度限制不明確 

雖「道路交通安全規則」針對行車速度有相關規定，但用路人

一般不太熟悉法規，又市區路段常有違規取締等執法作業，為避免

用路人產生爭議，仍建議給予必要之速限標誌、速限標字，以指示

用路人行經路段之速度限制。 

4. 公車停靠站位不明確 

由於市區主要道路通常為市區公車行經路段，若無妥善規劃公

車停靠區並劃設相關之標線，汽、機車駕駛人將不易識別公車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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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而無法適時的禮讓公車進出站，而公車進出站時易容易與車

流交織搶道，影響行車安全。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行人穿越道如何配置行

人庇護島；對於行人號誌與行車管制號誌如何互相透過時相的設計，

避免衝突；如何劃分行車區域及停車區域，避免兩者空間混淆不清；

如何明確標示公車停靠站區域等。 

 

5.3.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5.3-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於主要道路設置行人庇護島，並採用錯開

型行穿線，使右轉車輛有更多的空間停等行人通過；透過重新配置

道路空間，使得次要道路上、下游之車道數維持一致性；於主要道

路設有公車站牌處，透過人行道外擴方式及延伸路面邊線，區隔出

公車彎並劃設公車停靠區標線，以利汽、機車駕駛人清楚識別公車

站牌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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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1 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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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1.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2.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91 條 

3.  槽化島，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緣石及交通島 

二、標誌設置 

 醫院標誌「指 63」，設置規則第 127 條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5.3.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路口行車導引線，設置規則第 189 條 

示例中次要道路的直行車道有明顯的橫向偏移，為使駕駛人能

清楚辨識車道位置，並引導直行車輛通過路口，因此佈設路口行車

導引線。如圖 5.3-2 所示。 

本指引建議當車道出現（1）左右轉車道寬度有明顯變化（變寬

或變窄）、（2)直行車道偏移、（3）為明確宣告直行車時，則建議

佈設路口導引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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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2 路口行車導引線示意圖 

2.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91 條 

於號誌管制之交岔路口且兩車道以上之道路，即須設置機慢車

左（右）轉待轉區線引導兩段式左轉車輛，此標線需設置於停止線

前端，如設有枕木紋行人穿越道者，應劃設於枕木紋行人穿越道前

方 50 公分處（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的後緣開始計算至行人穿

越道線邊緣），但不得繪入交叉口（intersection physical area）範圍

內，如圖 5.3-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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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3 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線示意圖 

3. 槽化島，市區道路及附屬工程設計規範 緣石及交通島 

此示例無法整段佈設交通島，但仍有行人庇護需求，建議於接

近路口前 20 公尺處佈設庇護島（路口處路緣起算），做為提供行人

庇護使用，其餘路段則佈設槽化線、分向限制線或行車分向線，如

圖 5.3-4 所示。 

 

圖 5.3-4 槽化島（緣石及交通島）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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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枕木紋行人穿越道線-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設置規則第 185 條 

視覺功能障礙者有通行需求且穿越距離較長或斜交之路口，於

行人穿越道線上得劃設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導引視覺功能障礙

者通過路口;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應銜接人行道，並對準人行道之

定位磚（導盲磚）位置，如圖 5.3-5 所示。 

 

圖 5.3-5 視覺功能障礙引導標線示意圖 

5. 左彎待轉區線，設置規則第 184 條 

需設置距離中心不得少於 3公尺，須確保不會影響對向左轉彎及

直行車的路徑位置，本指引建議佈設左彎待轉區線的車行道前，需

先進行車行軌跡模擬，且如該車道佈設此標線則不佈設機慢車停等

區，如圖 5.3-6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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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6 本示例之車行軌跡模擬圖 

5.3.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醫院標誌「指 63」，設置規則第 127 條 

若路口鄰近區域有醫療院所，為提醒駕駛人行經醫院區域需噤

聲慢行，建議可設置醫院標誌「指 62」。該標誌宜垂直行車方向設

置，並設於駕駛人無法輕易辨識前方為醫院附近之處，以達告示駕

駛人之效果，可加設英文附牌。由於目前設置規則並無解除醫院區

的標誌，故此標誌建議設置於醫院周邊。設置圖例如圖 5.3-7 所示。 

 

圖 5.3-7 醫院標誌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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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此道路佈設為市區斜交四叉路口，需經由「人因工程」方法檢

驗是否各路口皆能見到兩組號誌，若無法看到兩組號誌，則需加設

柱立式號誌。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如圖 5.3-8 所示，號誌立桿標示分別

為 A、B、C、D 及 ZA1、ZA2、ZB、ZC1、ZC2、ZD，各行車管制、

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5.3-1 所示。 

表 5.3-1 號誌化市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2 A24 

ZA1桿 -- ZA32 

ZA2桿 ZA2 5左 -- 

B桿 B3、B4、B4 直 B26 

ZB桿 ZB6 ZB34 

C 桿 C6 C23 

ZC1 桿 -- ZC36 

ZC2 桿 ZC2 1 左 -- 

D桿 D3、D4、D3 直 D22 

ZD桿 ZD2 ZD33 

 

 

各方向之行車管制號誌需分別檢查是否符合設置規則之交通工

程規範之規定，檢核結果分別彙整如表 5.3-2、表 5.3-3、表 5.3-4、表

5.3-5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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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5.3-8 號誌市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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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2 北上編號 4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編號:4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柱立式

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如果只有近端

（B4）與遠端號誌（D4）各一面，上游無法同時看見

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柱立號

誌，使駕駛可以看到兩個燈面（燈面 B4、燈面 B4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D4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D4 與北上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B4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B4、D4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D4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角度 60度內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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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3 南下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柱立式

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如果只有近端

（D3）與遠端號誌（B3）各一面，上游無法同時看見

兩面號誌（近端與遠端）。故須於近端加設柱立號

誌，使駕駛可以看到兩個燈面（燈面D3、燈面D3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B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B3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D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D3、B3 之間

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B3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 60度內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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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4 東行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柱立式

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C6、ZB6）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2」，已有遠端燈面 ZB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ZB6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

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C6、ZB6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ZB6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

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早晨

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8]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 60度內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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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5 西行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需增設柱立式

號誌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時，

根據人因工程，無法同時看到兩個燈面（A2、ZD2）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2」，已有遠端燈面 ZD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D4 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2、ZD2 之

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

形檢核，遠端燈面 ZD2 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3】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與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 §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

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立

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射方

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免黃昏

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8]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斜交路口 60度內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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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設置圖例與運用解說 

5.4.1 路口現況與議題 

一、路口道路與交通設施 

本示例選擇之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其周邊多為未開發區

域，附近有少數聚落。本示例之主要道路路寬約 20 公尺，採中央實

體分隔，以北路段屬於橋梁，雙向各佈設 2車道，道路兩側無人行設

施，雖劃設白線但依法禁止停車，路段速限為 50 公里/小時。次要道

路路寬約 6公尺，無分隔，雙向共佈設 1 混合車道，道路兩側無停車

管制及人行設施，速限為 30 公里/小時。 

二、現況問題與議題分析 

此類鄉區號誌化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現況大多存在以下問

題，分述說明如下： 

1. 行人穿越安全性不足 

雖鄉區行人數量較少，但主要道路較寬，若無設置行人庇護島，

行人若無法一次通過路口時，易造成人車衝突。 

2. 車道數配置不一致 

主要道路有進入路口車道數不等於離開路口車道數之情況。 

3. 速度限制不明確 

主要道路僅往北方向設置速限標誌及速限標字，次要道路則皆

無速限標示。 

 

因此，在本示例中應處理的議題包括：如何透過槽化等設施，

明確指引車輛通過路口動線，且調整主要道路進出路口之車道數為

一致；如何配置機慢車停等區的劃法；對於左轉附加車道如何正確

配置等。 

5.4.2 交通設施設置建議與整體設置圖例 

有關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的交通設施建議設置如圖 5.4-1 所

示。此一路口參考實際路口條件，進行路口幾何配置及設置交通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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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設施的主要考慮包括：如何透過槽化線調整車道配置，使得車道

數能平衡，以及提供佈設左轉專用車道空間；由於次要道路與主要

道路形成一斜交路口，故佈設路口行車導引線，提供次要道路車輛

通過路口時之依循路徑；由於主要道路行車速度較快，故於路口設

置庇護島，提供行人安全待停之空間。 

 

圖 5.4-1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交通設施整體設置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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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於本節運用解說之標誌、標線、號誌分述如下： 

一、標線設置 

車道縮減標線，設置規則第 188-1 條 

二、標誌設置 

1.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警 8」，設置規則第 28 條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

誌設置） 

三、號誌設置 

1. 行車管制號誌 

2. 行人專用號誌 

 

5.4.3 標線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 車道縮減標線，設置規則第 188-1 條 

北往西右轉為銳角且路緣空間不足，容易發生車輛不靠右側車

道右轉彎的現象，可於上游透過車道縮減標線，把車道縮減至臨近

路口處僅剩一個直行右轉車道，引導右轉。如圖 5.4-2 所示。 

 

圖 5.4-2 車道縮減標線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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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4 標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1. 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警 8」，設置規則第 28 條 

右側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設於同向多車道或路寬縮減路段鄰

近處。依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102條，鴐駛人於交叉路口欲轉向時，

應於交岔路口 30 公尺前顯示方向燈，並變換車道，建議本標誌宜設

置於距路口前至少 30 公尺處，並依行車速限及最短安全視距增加。

並可加設「前三 O 公尺右道終止」附牌，以預告駕駛人前方車道縮

減之距離。設置圖例如圖 5.4-3 所示。 

 

圖 5.4-3 右側車道、路寬縮減標誌設置圖例 

2. 最高速限標誌「限 5」，設置規則第 85 條（快慢車道最高速限標

誌設置） 

本示例中主要道路設有快慢車道，因最高速限不一致，但考量

未設有中央分隔島，若要於右側路外同時設置快車道與慢車道之

「最高速限標誌」，其情況過於複雜，故在有快慢車道但未設中央

分隔島之情況下，建議以地面之「速度限制標字」替代。 



 

5-57 

5.4.5 號誌設置圖例運用解說 

此道路佈設為鄉區斜交四叉路口，由南北向主要道路與東西向

次要道路交會。由於路口為斜交，且次要道路東向與西向臨近路段

相隔較遠，駕駛人於橫交支線路段上將無法望到遠端號誌，為滿足

設置【設置規則§201:2】，因此於次要道路近端加設柱立式號誌。另

一方面由於主線速限為 60 公里，為了符合《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

計畫綱要》「借鏡瑞典『Vision Zero 零死亡』」，道路主管機關可思

考 Vision Zero 中的 Wramborg 曲線，來設計是否允許機會左轉。 

如果道路主管機關認定「左轉側撞」造成的重傷（含死亡）風

險，可接受的百分比為 1%，那麼「臨界衝擊速率」為 51km/h，也就

是速限超過 51km/h，禁止機會左轉，也就是只有純保護左轉。如果

主管機關認定「左轉側撞」，造成的重傷（含死亡）風險，可接受

的百分比為 5%，那麼「臨界衝擊速率」為 65km/h，也就是速限超過

65km/h 只能有純保護左轉。Vision Zero 的細節詳見附錄 6。 

本路口可依「左轉側撞」造成的重傷（含死亡）風險，選擇採

用機會左轉（佈設法 1）或保護左轉（佈設法 2）2 種佈設方式，此

示例機會左轉採用三燈式號誌（圓形綠燈），保護左轉採用五燈式

號誌（直行、右轉與左轉箭頭）。有關本路口之號誌平面佈設如圖

5.4-4、圖 5.4-5 所示。號誌立桿標示分別為 A、B、C、D 及 ZB、ZC、

ZD，各行車管制、行人專用號誌編號及號誌燈面顯示如表 5.4-1、表

5.4-2 所示。 

路口之行車管制號誌及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均應符合相關設

置規則條文及交工規範之規定，主要為設置規則第 201條、設置規則

221 條及交工規範第 5.6 節等，相關之運用條文、規範及佈設說明彙

整於表 5.4-3、表 5.4-4、表 5.4-5 及表 5.4-6，並說明如何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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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1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方案 1）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3、A4、A3 直 A22 

B桿 B2、B6、B2 直 B34 

ZB桿 -- ZB32、ZB24、ZB44 

C 桿 C3、C4 C26 

ZC 桿 -- ZC54 

D桿 D2、D6、D6 直 -- 

ZD桿 ZD4直 ZD36 

 

 

圖 5.4-4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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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佈設彙整表（方案 2） 

號誌桿 行車管制號誌 行人專用號誌 

A桿 A3、A4、A3 直 A22 

B桿 B2、B6、B2 直 B34 

ZB桿 -- ZB32、ZB2、ZB44 

C 桿 C3、C4 C26 

ZC 桿 -- ZC54 

D桿 D2、D6、D6 直 -- 

ZD桿 ZD4直 ZD36 

 

 

圖 5.4-5 號誌化鄉區斜交四叉路口號誌平面設置圖例（佈設法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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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3 東行編號 4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東行/ 編號:4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A3、A3

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A4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A4 與東行停止線之距離（X2）

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C4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4、C4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A4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東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

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

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

免早晨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需防窺處理 A4燈面可能會被主要道路北向車輛誤窺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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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4 西行編號 3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西行/ 編號:3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C4、ZD4

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C3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C3 與西行停止線之距離（X2）

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A3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免（非高速） （免） 【設置規則§221:2】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A3、C3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C3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需現地檢查 

向西之用路人所見之號誌需處理（例如近端同時設

立柱立式與懸臂式號誌，使至少有一燈面與陽光直

射方向為不同角度，或其他號誌部件的處理）以避

免夕陽眩光（陽光面對用路人）而號誌不清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需防窺處理 C3燈面可能會被主要道路南向車輛誤窺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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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5 北上編號 2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北上/ 編號:2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B2、B2

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D2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D2 與北上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B2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增設柱立式號誌「B2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B2、D2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

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D2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免設防窺處理 其他臨近路段皆與北上交角超過 60度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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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6 南下編號 6 之號誌佈設符合法規情況檢查表 

行車方向:南下/ 編號:6 

法規、指引項目 符合規範與否 佈設說明 相關條文或依據 

[1]上游來車可視 2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通過 

由「小於 60 公里可視模板」檢驗，確認上游接近

時，根據人因工程，可以看到兩個燈面（D6、D6

直） 

【設置規則§221:3】 

[2] 至少有遠端燈面在左 通過 由「遠端左側條件 1」，已有遠端燈面 B6 【設置規則§221:1】 

[2a]遠端燈面縱向佈設  通過 
經量測，遠端燈面 B6 與南下停止線之距離

（X2）達到 10公尺以上 
【設置規則§221:1】 

[3] 近端至少要有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已有近端燈面 D6 【設置規則§221:2】 

[3a] 若高速，近端要有 2燈面提示停止線 通過 增設柱立式號誌「D6直」 【設置規則§221:3】 

[4]12公尺寬視覺漏洞檢查 通過 
沿行車方向投射，以用路人的觀點來看，D6、B6

之間空隙小於 12公尺，因此不用額外增設燈面 
【交工規範 §5.6、§C5.6】 

[5]待轉區/停止線綠燈啟動可視 30度角檢查 通過 
沿停止線（本方向無兩段式左轉待轉區）方向投

射梯形檢核，遠端燈面 B6通過 
搭配【設置規則§221:1】 

[6]淨寬檢查 通過 依法號誌桿柱距離車道邊緣之距離大於 0.30公尺 【交工規範§C5.6】 

[7]淨高檢查 通過 
 

依法高出路面 4.60 公尺至 5.60 公尺、高出人行道

2.40公尺至 4.60公尺 
【設置規則§220】 

[8]眩光、背景燈光龐雜是否可避免 通過 號誌非東西走向 【設置規則§221:3】 

[9]斜交路口（60度以內）防窺處理檢查 需防窺處理 東往西之次要道路與南向主要道路交角小於 60度 【設置規則§201:3】 

資料來源：本指引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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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示例主要就檢查表第[3a]項運用進行說明。其他如檢查表之第

[1]項、第[2]項、第[2a]項、第[3]項、第[4]項、第[5]項、第[6]項、第

[7]項、行人專用號誌之佈設、視覺功能障礙語音號誌之佈設等運用

說明可參閱第 3.1.5節內容；第[8]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2.5節內容；

第[9]項運用說明可參閱第 3.3.5 節內容；時相規劃與建議車道配置運

用說明可參閱第 5.1.5 節內容。 

1. 檢查表第[3a]項 若高速，近端要有 2 燈面提示停止線 

依設置規則第 201條第 2款規定：「行車管制號誌應使車輛駕駛

人在距停止線之左表列距離前能同時辨認兩個以上顯示相同燈號之

燈面。如因路況限制無法符合下表要求時，應於號誌將近之處輔設

「注意號誌」標誌，或作速率限制。」 

臨近路段無法於路口上游看到遠端燈號，因此於近端加設柱立

式號誌，方符合辨認兩個以上顯示相同燈號之燈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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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1-1 

附錄 1 號誌燈面編碼原則 

號誌燈面之編碼，不影響號誌系統佈設。然而，為使本參考指引提

及號誌時，指涉明確燈面、燈桿，不會有重複不清之問題，本指引號誌

佈設圖編碼參考國際上成熟的 NEMA 編碼方式，為行車管制號誌編碼，

並參照其方式為行人專用號誌編碼，惟編號原則亦不影響指引之閱讀。 

 

附圖 1-1 號誌佈設圖圖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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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桿位置依照順時鐘（相對位置）依照英文字母編碼。若同一角隅

有多個號誌桿柱，則前方加字母 Z以便區隔。藉由以上字母（表示桿柱）

與數字（表示來向或轉向）的編碼方式，各燈面較不會有重複之情況。 

 

1. 號誌佈設圖編號範例：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設置圖例 

 

附圖 1-2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設置圖例 

 

2. 號誌佈設圖：燈桿編號範例 

 

附圖 1-3 號誌佈設圖之燈桿編號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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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號誌佈設圖：行車管制號誌編號範例 

 

附圖 1-4 號誌佈設圖：行車管制號誌編號範例 

燈桿 行車管制號誌 

A桿 A2 

B桿 B6 

C 桿 C3、C4、3 直 

D桿 D6 

E桿 E2 

F桿 F3、F4、4 直 

 

4. 號誌佈設圖：行人專用號誌編號範例 （一段式穿越） 

 

附圖 1-5 號誌佈設圖之一段式穿越行人管制號誌編號範例 

燈桿 行人專用號誌 

ZA桿 ZA32 

C 桿 C26 

ZD桿 ZD36 

F桿 F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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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號誌佈設圖：行人專用號誌編號範例（二段式穿越） 

 
附圖 1-6 號誌佈設圖之二段式穿越行人管制號誌編號範例 

燈桿 行人專用號誌 

ZA 桿 ZA53 

B桿 B63 

ZB桿 ZB43 

ZD 桿 ZD54 

E桿 E64 

ZE 桿 ZE44 

ZF桿 ZF74 

 

 

NEMA習慣（NEMA Convention）採用 7-11規則（seven-eleven ru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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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一般習慣同一臨近路段，共用燈面，因此最常用之編號為 2、4 、

6 、8，或是 2、3 、4 、6。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實務上亦有針對左右轉來

車之燈面，因此雖然編號 1、5、12、16、14、18 較少用，但仍有使用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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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號誌佈設位置與整體視覺 

依設置規則§221：1 之規定，「至少應有一燈面設於遠端左側」 ，以

下根據四種情境 （1）遠端號誌之燈桿立於車行道之左方、（2）遠端燈

桿立於車行道之右方、（3）遠端號誌佈設為門架式、（4）遠端為柱立

式，分別說明： 

1. 若遠端號誌之燈桿立於車行道之左方 

至少有一遠端燈面應齊平或於近段燈面之左方（向左錯距OS1>0

公分且不得為負值）。前述的近端燈面可擇一選擇做比較。 

 

 

2. 若遠端燈桿立於車行道之右方 

與近端燈面有向左錯距OS1>90公分藉由錯距，使用路人能夠辨認

出有左右兩組號誌，增加號誌燈面之可視性來路口之辨識性，以達成

「相對左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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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若遠端號誌佈設為門架式 

門架本就於車行道之兩側立桿，則至少有一遠端燈面應齊平或於

近段燈面之左方（向左錯距OS1>0公分且不得為負值）。[指引] 燈桿

或門架，若立桿於左側本身就能使用路人視覺上認知號誌之存在，因

而OS不須正90公分，而是僅需要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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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若遠端為柱立式 

則依照規範本條末句，應設左右兩側之柱立號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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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可視模板」之操作方式 

1. 上游來車可視 2 燈面「可視模板」檢查 

依【設置規則§201：2】之規定，「行車管制號誌應使車輛駕駛人在

距停止線之左表列距離前能同時辨認兩個以上顯示相同燈號之燈面。…

（後略）」 

 

行車速限（km/h） 辨認距離（m） 

30 30 

40 50 

50 80 

60 110 

70 140 

80 170 

90 200 

100 220 

 

 

根據人因工程，機動車輛用路人行駛狀態下視覺僅能限縮在一定圓

錐形範圍，投射到平面圖上為三角形，稱為「可視模板」。「可視模板」

若由停止線起算，則成為梯形。 

參考澳洲規定近、遠端都要佈設號誌燈面，與我國習慣類似，因此

相關指引以澳洲「可視模板」（visibility template）【AGTM-10】為基礎。

由於速率 60 km/h 以上時駕駛人之視野更為狹窄，故「可視模板」區分為

設計速率 60 km/h 以上與 55 km/h 以下者（此係考量行車速限依設置規則

係以 5 km/h 之倍數訂定之故，故設計速率若以速限為考量，則適用 60 

km/h之下速限之可視模板其適用速限之最高值為 55 km/h），使得 60 km/h

以上可視模板包含 60、65、70 km/h 等，55 km/h 以下可視模板包含 55、

50、45、40、35、30 km/h 等。如附圖 3-1 及附圖 3-2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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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定所採用之「可視模板」視野為等腰三角形。以{1:12}之比例向左、右兩側作號誌視野三

角形，三角形之高 140.00公尺，寬 23.33公尺。 

  

將三角形之頂點置於停止線上游 100 公尺，也就是在停止線處，用路人可以洽見到等腰三角

形左、右各 8.33公尺內之物件，共 16.66公尺寬。 

附圖 3-1 設計速率 55 km/h 以下可視模板 

界定所採用之「可視模板」視野為等腰三角形。以{1:21}之比例向左、右兩側作號誌視野三

角形，三角形之高 280.00公尺，寬 26.66公尺。 

 

將三角形之頂點置於停止線上游 240 公尺，也就是在停止線處，用路人可以洽見到等腰三角

形左、右各 11.43公尺內之物件，共 22.86公尺寬 

附圖 3-2 設計速率 60 km/h 以上可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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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例為「設計速率 55 km/h 以下之可視模板」應用。將可視模板梯形

部分之短邊對準停止線，檢視是否能涵蓋兩面號誌，如附圖 3-3 所示。 

 

 

附圖 3-3 號誌化市區正交三叉路口之可視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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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如何設計人車完全不衝突的號誌時相 

以下人車完全不衝突的號誌時相設計，以本指引號誌化市區正交四

叉路口號誌設置圖例為範例進行說明，東西向為雙向四車道（路口五車

道）之主要道路，行人（穿越次要道路）為一段式穿越；南北向為雙向

二車道（路口三車道）之次要道路，行人（穿越主要道路）為二段式穿

越。 

 

附圖 4-1 號誌化市區正交四叉路口號誌設置圖例 

 

人車完全不衝突的號誌時相設計，以下提供三類設計範例： 

1.  第一類：以兩階段過街，甚至行人續進等手法（不以「行人專用

時相」避免人車衝突）。 

2. 第二類：以「行人專用時相」避免人車衝突。 

3. 第三類：如果要犧牲安全，屈就部分舊型號誌控制器比較侷限的

功能，主線直行右轉可以設定為行人早開，但仍有人、車衝突之

時段，仍然有安全、效率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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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以兩階段過街，甚至行人續進等手法(不以「行人專用時相」避

免人車衝突)。 

可行時制 11 

 
時相 1──（東西向）主線直行與右轉箭頭綠燈，並不允許平行行人同時與右轉車有衝

突關係。因此，以右轉箭頭綠燈強調（雖然依規範右轉箭頭綠燈僅表示允許

右轉，但用路人會解釋為無衝突之右轉保護）。在此時相設計下，安全與效

率會有所提升：安全面，人車衝突完全隔離；效率面，右轉車無須停讓行人

因此可有較高之紓解率。 

 

時相 2──（東西向）僅准左轉後開（※若左轉附加車道有溢流狀況，則亦可改為僅准

左轉先開，使左轉車之累積數目可以在主線直行時相起始時歸零）。 

 

時相 3──（南北向）次要道路其中一個方向（北上）輪放。左、右轉向量大時，輪放

紓解率極高，適合次要道路接壤主要道路的一般情況。由於次要道路行人

（橫跨主線）有兩階段穿越設施，因此北上輪放時，「東北東」（東北角往

來中央交通島）與「西南西」（西南角往來中央交通島）角之平行行人，也

可同時綠燈而不會有任何與北上左轉、直行、右轉車輛衝突之情事，因此安

全與效率會有所提升：安全面，人車衝突完全隔離（尤其穿越左轉）；效率

面，左、右轉車無須停讓行人因此可有較高之紓解率。燈面顯示的部分，因

為輪放且沒有與行人同時綠燈，因此用五鏡面顯示三個箭頭綠燈（←↑→），

方能有效紓解。 

 
 

時相 4──西北西角（西北角往來中央交通島）、東南東角（東南角往來中央交通島）

次要道路行人橫跨主線與清道用。由於僅須橫跨南北向主線兩車道只需要 6

秒（行人步行速率以 1 公尺/秒計算）清道（行人專用號誌閃綠）──因為只

有臨界之行人流動須清道，其餘二階段式行人穿越（西南西角、東北東

角），因延續至下一時相而免於本時相設計清道時間。時相 3與 4整合起

來，創造了{西南角→ 西北角}行人續進，也創造了{東北角→東南角行人續

進}使得滯留中央交通島的行人較少，滯留時間也較短。 

 

時相 5──（南北向）次要道路另外一個方向（南下）輪放。由於次要道路行人（橫跨

主線）有兩階段穿越設施，因此南下輪放時，「東北東」（中央交通島往東

北角）與「西南西」（中央交通島往西南角）角之平行行人，也可同時綠燈

而不會有任何與車輛衝突之情事，因此安全與效率會有所提升：安全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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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衝突完全隔離（尤其穿越左轉）；效率面，左、右轉車無須停讓行人因此

可有較高之紓解率。然而，須注意的是，兩個方向的行人號誌燈面，燈號顯

示不同。要儘量於進入中央交通島的行人綠燈號誌結束後，緊接顯示離開中

央交通島的燈號，才不會因為缺乏行人續進而使行人困於中央交通島。時相

4與時相 5整合起來，創造了{西北角 → 西南角}行人續進、{東南角 → 東北

角}行人續進，使得滯留中央交通島的行人時間與數量降低。 

 

時相 5 （選項 B）提供一選項，使同一穿越道兩方向的行人專用號誌燈號同綠。因此

行人比較不易受對向行人行為而違規。但與時相 5之理想狀況比較，會有行人累積於

交通島並停留大約半個周期長。 

 時相 5（理想值） 時相 5 （選項 B） 

理念 (1)避免使行人困於交通島，儘快紓解離開 

(2)提供行人續進 

儘量利用沒有衝突的車流

綠燈時，讓行人可儘快完

成第一階段，先在交通島

上停留準備第二階段過街 

特色 (1)會使行人兩階段成為行人燈號續進帶。 

(2)有時會有離開交通島綠燈，但進入交通

島紅燈，形成同一穿越道的兩個方向

行人燈號不同。 

[參考]行人兩階段過街之續進燈號詳於

【RiLSA 2.3.1.5、圖 6】 

沒有衝突的車流綠燈時，

讓行人可儘快完成第一階

段 

時相 6──若主管機關認為右轉車有誤解燈號之疑慮，則可以將此時相設為僅有主要道

路行人綠燈之時相（選項 B） 

 
可行時制 12 

 

 

  



 

附 4-4 

第二類：以「行人專用時相」避免人車衝突。 

如果行人量大，確實有對角穿越需求，可以設立「行人專用時

相（含對角）」或「行人專用時相（不含對角）」。第二類特點： 

⚫ 可以有兩階段過街，仍維持交通島做為行動不便者之庇護功能。 

⚫ 硬體不可以搭配「交錯式」（俗稱正 Z 字型與反 Z 字型）兩

階段過街，因為所有行人（包括交錯路徑）同時綠燈，會使

「行人專用時相」之清道時間暴增，超出可接受範圍。 

可行時制 21:「行人專用時相（含對角）」 

行人清道時間必須以對角線計算。 

 
可行時制 22:「行人專用時相（不含對角）」 

若「行人專用時相（不含對角）」不含對角的優勢為，行人清道時間不用以對角線

計算，而是以長邊為主 

 
配套： 

(1) 可行時制 22 之兩階段行人穿越設施應為最短路徑穿越，不能採用交錯式。 

(2) 一個週期必須有兩個時相為行人穿用時相，以免對角穿越需求須等候兩次紅燈。

這本身也成為優點，因為長邊或短邊穿越之行人，等效上只需要半周期的延滯。 

(3) 不准對角穿越，因此需用柵欄、植栽、其他構造物…等物理上阻止行人對角穿越

之行為，僅能穿越長邊或短邊方能維持 25秒清道時間之權威性。 

比起可行時制 21（行人清道時間 40秒+固定綠燈 5秒）， 本時制（可行時制 22）在

清道時間稍高下（2個行人清道時間 25秒，故為 50秒），可顯著降低行人延滯。 

  



 

附 4-5 

第三類：如果要犧牲安全，屈就部分舊型號誌控制器比較侷限的功能，

主線直行右轉可以設定為行人早開，但仍有人、車衝突之時段，

仍然有安全、效率疑慮。 

⚫  [指引] 鄉區主要道路若右轉車輛與行人有衝突之可能性，應

儘量佈設右轉附加車道，以減輕右轉車等候行人之壓力與被

追撞之風險。 

⚫ [參考] 若要確定各種時制設計之效率量化指標，但又要避免

凡之微觀模擬參數設定，國際上較知名之輔助工具為

「SIDRA」與「JUNCTIONS 10」。 

⚫ [參考]德國【RiLSA】Fig 6 提供行人兩階段過街時空圖。 

 

 

附圖 3-1 德國【RiLSA】Fig 6提供行人兩階段過街時空圖 

 

 



 

附 5-1 

附錄 5 行人專用時相與行人早開時相設置原則 

 



 

附 6-1 

附錄 6 「Vision 零死亡的號誌化路口」 

依照交通部《國家道路交通安全綱要計畫綱要》表示「借鏡瑞典

『Vision Zero零死亡』推動願景」（交通部，2024年）。各種零願景的實

施計畫中，一些常見的道路設計元素已逐漸成形（Muennig 等人，2017；

Austroads，2018）。其中，利用 Wramborg 曲線，來設計道路為零願景的

核心內容之一。然而原始 Wramborg曲線來源不明（Doecke等人，2020）

因此採用實證資料。 

 

附圖 6-1 零願景之 Wramborg曲線圖 

 

  



 

附 6-2 

對應 Wramborg 曲線之圖，實證資料如附表 6-1 所示。號誌化路口機

會左轉與否，決定了左轉側撞，因此應針對「Side」查表。 

 

附表 6-1 零願景之 Wramborg實證資料 

 
 

 


